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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208771930][bookmark: _Hlk208753986]港口机械钢结构制造规范
[bookmark: _Toc208760886]1  范围
[bookmark: _Hlk208313985]本规范规定各类港口机械钢结构制造过程中各道工序的通用技术要求，验收标准。
本规范适用于港口起重机，港口装卸设备，带式输送机,港口内水平运输车等各类港口机械钢结构制造及验收，港口机械的钢结构零部件不适用本规范。
[bookmark: _Hlk208755341]港口机械钢结构制造标准，除应符合本规范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08760887][bookmark: _Hlk20875554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Hlk208314080]GB/T 228.1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GB/T 229  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GB/T 232  金属材料 弯曲试验方法
GB/T 324  焊缝符号表示法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709  热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T 712  船舶及海洋工程用结构钢
GB/T 714  桥梁用结构钢
GB/T 983  不锈钢焊条
GB/T 984  堆焊焊条
GB/T 985.1  气焊、焊条电弧焊、气体保护焊和高能束焊的推荐坡口
GB/T 985.2  埋弧焊的推荐坡口
GB/T 1231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
GB/T 1591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 2893  安全色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2970  厚钢板超声检测方法
GB/T 3323.1  焊缝无损检测 射线检测 第1部分：X和伽玛射线的胶片技术
GB/T 3323.2  焊缝无损检测 射线检测 第2部分：使用数字化探测器的X和伽玛射线技术
GB/T 3811  起重机设计规范
GB/T 5117  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焊条
GB/T 5118  热强钢焊条
[bookmark: _Hlk208755514]GB/T 5293  埋弧焊用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实心焊丝、药芯焊丝和焊丝-焊剂组合分类要求
GB/T 5313  厚度方向性能钢板
GB/T 6403.4  零件倒圆与倒角
GB/T 8110  熔化极气体保护电弧焊用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实心焊丝
GB/T 10045  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药芯焊丝
GB/T 14783  轮胎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
GB/T 14957  熔化焊用钢丝
GB/T 14977  热轧钢板表面质量的一般要求
GB/T 16270  高强度结构用调质钢板
GB/T 17495  港口门座起重机
GB/T 17600.1  钢的伸长率换算  第1部分: 碳素钢和低合金钢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CB/T 8504  船厂门座起重机技术规定
JB/T 10045  热切割  质量和几何技术规范
JGJ 82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附条文说明)
JTS 217  港口设备安装工程技术规范
JTS 203  水运工程钢结构施工规范
ISO 8501-1  涂装油漆和有关产品前钢材预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1部分：未涂装的钢材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钢材的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
AISC 360  钢结构建筑规范（Specification for Structural Steel Buildings）
ASTM A6/A6M REV B  结构用热轧钢棒、板、型钢和钢板桩通用要求标准规范（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Rolled Structural Steel Bars, Plates, Shapes, and Sheet Piling）
ASTM A36/A36M  碳素结构钢的标准规范（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Carbon Structural Steel）
ASTM A709/A709M  桥梁用结构钢标准规范（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Structural Steel for Bridges）
ASTM A388/A388M  钢锻件超声检验的标准实施规范（Standard Practice for Ultrasonic Examination of Steel Forgings）
ASTM A435/A435M  钢板的直梁超声检验的标准规范（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Straight-Beam Ultrasonic Examination of Steel Plates）
ASTM A578/A578M  特殊用途轧制钢板的直束超声检验的标准规范（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Straight-Beam Ultrasonic Examination of Rolled Steel Plates for Special Applications）
ASTM E709  磁粉检测（Magnetic Particle Testing）
ASTM E165/E165M  一般工业用液体渗透检测（Liquid Penetrant Testing for General Industry）
ASTM A123/A123M  钢铁产品的镀锌层（热浸镀）（Zinc (Hot-Dip Galvanized) Coatings on Iron and Steel Products）
ASTM A153/A153M  钢铁构件的镀锌层（热浸镀）（Zinc Coating (Hot-Dip) on Iron and Steel Hardware）
ASTM A673/A673M  结构钢冲击试验抽样程序的标准规范（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Sampling Procedure for Impact Testing of Structural Steel）
AWS D1.1/D1.1M  钢结构焊接规范Structural Welding Code-Steel
AWS D1.5M/D1.5  桥梁焊接规范 Bridge Welding Code
DIN EN 10222-1  压力用钢锻件  第1部分：开口模锻件的一般要求（Steel forgings for pressure purposes -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open die forgings）
EN 10025-1  结构钢热轧产品  第1部分：一般交货技术条件（Hot rolled products of structural steels –Part 1: General technical delivery conditions）
EN 10025-2  结构钢的热轧产品  第2部分：非合金结构钢的交货技术条件（Hot rolled products of structural steels - Part 2: Technical delivery conditions for non-alloy structural steels）
EN 13001-3-1  起重机一般设计  第3-1部分：钢结构的极限状态和证明能力（Cranes - General Design - Part 3-1: Limit States and proof competence of steel structure）
FEM标准  欧洲起重机械设计规范
SSPC（美国钢结构涂装理事会）标准
[bookmark: _Toc208760888]3  术语与定义
3.1
[bookmark: _Hlk208314236][bookmark: _Hlk208314181]结构件  steel structure
[bookmark: _Hlk208314281]组成港口机械的受力构件，如小车、大梁、立柱等含附属在结构件上，起辅助作用的构件，如梯子平台，支座等。
3.2
法兰板  flange
横梁、立柱、大梁、平衡梁中用螺栓连接的板件。
3.3
断裂危险构件  fracture critical member  (FCM)
受拉或弯曲构件的受拉区域(包括受反向应力的构件)，其失效将引起结构的坍塌、断裂的灾难，也称特别重要结构件。
3.4
非FCM构件  non fracture critical member  (non FCM)
承载或受拉应力的构件，但其失效不会引起结构的坍塌、断裂的灾难，也称重要结构件。
3.5
Z向板
厚度方向有力学性能要求的钢板。
3.6
消应热处理  stress relief heat treatment
焊接后将焊接接头加热到母材A线以下的一定温度( 550℃~65℃ )并保温一段时间，以降低焊接残余应力，改善接头组织性能为目的的焊后热处理方法。
3.7
焊接物料  materials related welding 
焊接相关的钢材、型材、焊接材料、保护气体及焊接辅材等的统称。
3.8
过焊孔  weld access hole
在构件焊缝交叉的位置，为保证主要焊缝的连续性，并有利于焊接操作的进行，在相应位置开设的焊缝穿越孔。
3.9
焊接人员  personnel related to welding 
焊接工艺人员、焊接操作人员、焊接检验人员等相关从业人员的统称。 
3.10
焊材批号  batch number of welding material 
由同一原料按同一工艺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生产的焊接材料的批次编号。
[bookmark: _Toc208760889]4  材料
[bookmark: bookmark5][bookmark: _Toc208760890][bookmark: _Toc208757455]4.1  一般要求
4.1.1  符合标准以及合同技术规格书要求的材料与符合设计图纸指定的材料应是一致的。施工材料以设计图纸为准。修改材料以设计部门的修改单或设计签认的材料代用单为依据。
4.1.2  材料的合格证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供方名称；
b)  交货状态；
c)  产品名称；
d)  牌号、炉号和批号；
e)  尺寸及重量；
f)  化学成分及力学性能。
4.1.3  根据制造厂原材料的合格证和质保书，材料须经检验部门检验或者检测，不应存在影响结构强度的缺陷，如裂缝、分层、锈蚀、麻点、剥落。验收合格后方可入库。
4.1.4  进口材料必须具有质量证明文件和商检报告，有复验要求的应按国家现行标准或者企业约定的要求进行复验，复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4.1.5  经检验合格的材料应做好标识，分类存放并妥善保管。
4.1.6  严禁使用牌号不明、未经检验部门检验或者检验不符合图纸和设计要求的各种材料。
[bookmark: _Toc208757456][bookmark: _Toc208760891]4.2  钢材材料要求
FCM 材料应满足如下规定：
[bookmark: _Hlk214974654]a)  钢材的冶炼方法应是细晶粒镇静钢、钢材出厂前无返修，并在采购技术条件中列出热处理、韧性值、化学成分或其他条款，以保证适用于 FCM 。
b)  在材料级别代号后面应标上“ FCM ”和区号。
[bookmark: _Toc208757457][bookmark: _Toc208760892]4.3  尺寸偏差
4.3.1  钢材的名义厚度在订货时由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确定。钢材的偏差定义如下：
a)  负偏差为钢材实际厚度小于钢材名义厚度，但可以接受的范围下限；
b)  正偏差为钢材实际厚度大于钢材名义厚度，但可以接受的范围上限。
[bookmark: OLE_LINK1]4.3.2  Q355 钢板的厚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钢板厚度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bookmark: _Hlk214032351]厚度
	负偏差
	不同宽度的正偏差

	
	
	＜
1600
	＜1600∽2000
	＜2000∽2500
	＜2500∽3150
	＜3150∽4000
	＜4000∽5000

	>6.3∽10.0
	
-0.3
	+0.80
	+1.00
	+1.00
	+1.30
	+1.30
	+1.50

	>10.0∽16.0
	
	+0.80
	+1.00
	+1.00
	+1.30
	+1.30
	+1.70

	>16.0∽25.0
	
	+1.00
	+1.20
	+1.20
	+1.60
	+1.60
	+1.90

	>25.0∽40.0
	

-0.5
	+1.00
	+1.20
	+1.20
	+1.60
	+1.60
	+1.90

	>40.0∽63.0
	
	+1.10
	+1.40
	+1.40
	+1.70
	+1.70
	+2.10

	>
63.0∽100.0
	
	+1.30
	+1.70
	+1.70
	+2.10
	+2.10
	+2.50

	>
100.0∽150.0
	
	+1.80
	+1.90
	+2.20
	+2.50
	+2.70
	+3.10


4.3.3  钢板平直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钢板平直度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板厚t
	t≤20
	t>20

	偏差
	< 10mm/2m
	< 8mm/2m


4.3.4  钢板在使用前发现有波浪度，应按表 3 的规定整平。
表 3  钢板波浪度规定                  单位为毫米
	板厚t
	6≤t≤20
	20<t≤30
	t>30

	偏差max/m
	3.0
	2.5
	2.0


4.3.5  型钢的形状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型材的形状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bookmark: _Hlk214038958]角       钢
	

全长直线度误差
	[image: ]

	
	垂直度误差 ，但≤1.5
(不等边角钢按长腿宽度计算)
	[image: ]

	槽钢与工字钢
	
全长直线度误差
	[image: ]

	
	

扭曲度当时，；
    当时，
	[image: ]

	
	

腿相对腰的垂直度误差
	[image: ]


[bookmark: _Toc208760893][bookmark: _Toc208757458]4.4  外观检查和无损检测
4.4.1  原材料表面缺陷(锈蚀麻点、剥落)可采用局部打磨方法予以消除，修磨后表面应光洁平顺，修整的范围应由检验部门确定，修整后原材料任何部位的厚度允许值要根据设计计算需要确定。
4.4.2  当钢板表面缺陷不连续深度不超过表 5 的规定，且能保证钢板最小厚度，无论数量多少都允许存在，可不进行修补。
表 5  钢板表面缺陷不连续最大深度允许值          单位为毫米
	[bookmark: _Hlk214039030]钢板公称厚度 t
	最大允许深度

	3≤t<8
	0.2

	8≤t<25
	0.3

	25≤t<40
	0.4

	40≤t<80
	0.5

	80≤t<250
	0.7

	250≤t<400
	1.3


4.4.3  凡图纸及该项目中发布的相关技术文件规定钢板需进行超声波探伤( UT )时，其质量标准按 ASTM A578M 执行，其中探伤部位见表 6 。凡钢厂已作 UT 合格的板材，下料前原则上无需重复进行 UT 。
表 6  钢板 UT 部位
	检验分类
	探伤部位
	适用范围

	[image: ]
Ⅰ类
	

周边 50 mm 以内或以坡口预定线的中心两侧25 mm以内和与受力构件角接焊(十字和T字接头)中心两侧25 mm 以内探伤
	


特别重要结构FCM

	[image: ]
II类
	

在纵(横)间距200 mm 的条状线上和周边 50 mm、或以坡口预定线的中心两侧25 mm以内探伤
	


重要结构非 FCM

	
[image: ]
Ⅲ类
	



周边 50 mm以内或以坡口预定线的中心两侧 25 mm以内探伤
	




一般结构


4.4.4  对下料切割后发现层状缺陷的，应严禁使用。
[bookmark: OLE_LINK2]4.4.5  受 Z 向力的 FCM 用板，要求断面收缩率 ψ ≥ 15%，其沿板厚方向断面收缩率应当不小于 GB/T 5313—2010《厚度方向性能钢板》规定的 Z15 级允许限值
4.4.6  应对全部钢板进行探伤检验，其中 Q355 按 GB/T 2970 中 Ⅲ 级要求进行检验，Q355FCM 、Q355Z25 按GB/T 2970中 Ⅱ 级要求进行检验。
[bookmark: _Toc208760894][bookmark: _Toc208757459]4.5  力学性能
4.5.1  力学性能试验频率 
a)  钢板每批进行检验，每批由同一牌号、同一炉号、同一规格、同一交货状态的钢板组成。
b)  钢板每批重量不大于 40 吨；有 Z 向要求的钢板每批重量不大于 25 吨。
c)  每张断裂极限（ FCM ）轧制钢板 Z 向均应作拉伸、弯曲和夏比 V 形缺口冲击试验。
d)  断裂极限钢板应打上标记“ FCM ”。一般强度结构用钢的力学性能应符合GB/T 1591 的要求。
4.5.2  碳当量 
钢板的碳当量值（基于熔炼分析）应符合表 7 的规定或可按双方约定的标准。
表 7  钢板的碳当量值
	[bookmark: _Hlk214039737]
牌号
	
交货状态
	碳当量CEV（质量分数）/%

	
	
	公称厚度或直径/mm

	钢级
	质量等级
	
	≤30
	＞30~60
	＞63~150

	Q355、Q355FCM、Q355Z25、Q355FCMZ25
	B、C、D
	—
	0.45
	0.47
	0.47


[bookmark: _Toc208757460][bookmark: _Toc208760895]4.6  常用焊接材料
4.6.1  焊接材料的检验 
4.6.1.1  钢结构制造单位采购的焊材应进行技术性能检验，检验按批进行，即每批次（同一批号）到货焊材至少随机抽取一盘（盒）进行焊接试验及相关技术性能检验。
4.6.1.2  入库检验的试验项目至少应包括焊材熔敷金属试验，检验合格后方可通知批量供货、入库和领用。
4.6.1.3  对首次选用的焊接物料，应进行焊接技术认证，出具书面报告，并进行再现性试验,还应结合产品及相关技术要求进行焊接工艺评定，评定结果满足产品技术要求者方可使用；集中采购或特殊要求的焊接物料，应进行焊接技术认证。
4.6.1.4  药芯焊丝应采用真空包装，且储运过程应采取防破损保护措施。
4.6.1.5  焊接材料制造厂应经过 CCS 、ABS 、DNV 、LR 、BV 及 CE 等生产许可认证，其制造焊接材料所用的金属材料亦应由 CCS 、ABS 、DNV 、LR 、BV 及 CE 等认证的制造厂提供。
4.6.2  焊接材料力学性能
4.6.2.1  常用港机结构钢焊接材料按其屈服强度可以分为 2 个等级，分别为 355 级别与 690 级别，对每一等级的结构钢焊接材料，凡符合较高韧性级别要求者，可以认为该材料也符合较低级别的要求。
4.6.2.2  355 级别与 690 级别级别钢材用焊接材料熔敷金属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表 8
	级别
	
焊材类型
	屈服强度
σsMPa
	抗拉强度
σbMPa
	屈强比σs/σb
	伸长率A%
	V 型缺口冲击功

	
	
	
	
	
	
	试验温度℃
	冲击功 kJ

	355
	药芯焊丝
实心焊丝
焊条
埋弧焊丝-焊剂
	

≥400
	

≥490
	

≤0.90
	

≥22.0
	

-30
	

≥51

	690
	焊条
埋弧焊丝-焊剂
药芯焊丝
实心焊丝
	

≥690
	

770-940
	

≤0.95
	

≥18
	

-40
	

≥69

	注1：熔敷金属力学性能检测前应进行焊缝射线探伤，射线探伤应符合GB/T 3323 中 Ⅱ 级规定；
注2：冲击试验取 3  个试样，冲击功值为  3  个试样试验值的算术平均值；
注3：冲击试样的  3  个数值中之  2  个必须不小于规定的最小验收值，且单个试样冲击值不低于最小验收值的  70% ；
注4：试验方法见本标准后续相关章节。


[bookmark: _Toc208760896][bookmark: _Toc208757461]4.7  钢种识别标记、移植及跟踪
4.7.1  入库钢材应有钢种的识别标记。
4.7.2  钢材表面处理(冲砂和/或油漆)后，应按要求移植标记。
4.7.3  主结构上钢材切割、预处理等工序之后都要将炉号和批号移植到零件上去，并做好记录。
[bookmark: _Toc208760897]5  号料、切割、加工
[bookmark: _Toc208757463][bookmark: _Toc208760898]5.1  一般规定
5.1.1  号料前应核对原材料是否符合规定的材质和规格。
5.1.2  采用数控切割的零件应核对零件图、材质及其尺寸。
5.1.3  受拉弯板件的下料以及板件轧角和弯曲的方向应尽量同钢板轧制方向一致。
5.1.4  对步道、平台用的花纹板和网眼板小料应注意纹路方向，即棱形的短边沿走道前进方向，见图 18 。
5.1.5  切割线、检验线、轧角线、余量线、基准线应打上钢冲标记，钢冲线中心与划线位置偏移应 ≤ 0.5 mm。
5.1.6  下料后应注明工号、图号、件号及各种坡口型式和加工符号。
5.1.7  下料后应记录每一件号所用材料的炉批号等。
5.1.8  号料时对钢板的原始边缘应留有切割、剪切或刨边裕量 10～15 mm 。
[bookmark: _Toc208757464][bookmark: _Toc208760899]5.2  号料前的准备
5.2.1  用于制造重要焊接构件的钢板、型钢、钢管等，号料前应去除油污和水份，并进行表面预处理。
5.2.2  钢材的表面预处理，应按矫形、除锈、涂防锈层的顺序依次进行。
5.2.3  经预处理后的钢材，不得有牢固的轧制氧化皮和其他污物，抛丸后的钢材表面应呈现有光泽的银白色：
a)  钢材要求达到 Sa2½ 级；
b)  型钢要求达到 Sa2 级。
5.2.4  经预处理后的钢材，应根据涂料特性要求涂防锈剂或薄层底漆。涂层厚度按技术合同执行，若无规定，漆膜厚度宜为 15～25 μm 。
5.2.5  钢材预处理后，必须将原材料标记移植于预处理涂漆后的板件上。
[bookmark: _Toc208757465][bookmark: _Toc208760900]5.3  号料 
5.3.1  对单件小批生产的产品，允许直接在钢材上按样板号料和按放样清单号料；形状复杂、精度要求高的零件应采用仿形切割、数控切割、光电跟踪切割直接下料。
5.3.2  号料时应划出检查线、中心线、弯曲线，并注明接头处的字母记号、坡口型式，如零件需在现场装配（或在现场加工）时，应根据图纸要求和工艺文件注明。
5.3.3  号料后钢材应注明产品名称、图号、件号，号料后余料必须注明材质分类堆放。 
5.3.4  划线用的卷尺、钢尺须经过计量室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bookmark: _Toc208760901][bookmark: _Toc208757466]5.4  热切割 
5.4.1  厚度在 3～150 mm 的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宜用氧—乙炔自动火焰切割、半自动火焰切割、仿形切割、数控切割和光电跟踪切割等。不包括一般的自由切割。
5.4.2  气割后工件尺寸的偏差不得超过表 9 的规定。
                      表 9  热切割的工件尺寸偏差                  单位为毫米
	精度
	切割厚度
	基本尺寸范围

	
	
	<5~315
	<315~1000
	<1000~2000
	<2000~4000

	

A
	>3~50
	±0.5
	±1.0
	±1.5
	±2.0

	
	>50~100
	±1.0
	±2.0
	±2.5
	±3.0

	
	>100~150
	±2.0
	±2.5
	±3.0
	±4.0

	
	>150~200
	±2.5
	±3.0
	±3.5
	±4.5

	
	>200~250
	—
	±3.0
	±3.5
	±4.5

	
	>250~300
	—
	±4.0
	±5.0
	±6.0

	注：表中所列工件尺寸偏差适用于：
a)  图样上未注公差的尺寸；
b)  长宽比≤ 4:1的工件；
c)  切割周长≥ 350 mm的工件。


5.4.3  零件下料原则上不允许徒手切割。在现场属少量修补性等特殊情况者除外，但切割面质量应光滑，粗糙度 ≤ 200 μm。
5.4.4  对垂直切割的接缝，应采用磁性导轨半自动切割，切割的直线度满足 1/1000H 要求。
5.4.5  对板厚 ＞60 mm（包括切割线深度＞ 60 mm）及高碳钢等材料切割前宜进行预热,以提高切割光洁度和防止切割裂纹的产生，见图 1 。
[image: ]
图 1  切割线深度和板厚示意图
5.4.6  气割圆盘的内孔和外径尺寸的偏差应符合表 10 的规定。
表 10  气割圆盘的尺寸允差                   单位为毫米
	工作尺寸
	内孔
	外孔

	≤Φ100
	+1~+1.5
	±0.5~±1

	＞Φ100~Φ200
	+1.5~+2
	±0.5~±1

	＞Φ200~Φ600
	+2~+2.5
	±1~±1.5


5.4.7  气割型钢的斜度偏差应符合表 11 的规定。
表 11  气割型钢的斜度允差                   单位为毫米
	[image: ]
	[image: ]
	允许偏差值

	L100×10以下
	[10以下
	ɑ≤2.0

	L125×12以下
	[12~[20
	ɑ≤3.5

	—
	[22以上
	ɑ≤5.0



5.4.8  气割坡口和倒角的偏差应符合表 12 的规定。
表 12  气割坡口允差                                                       单位为毫米
	切割名称
	简图
	符号
	精度等级
	气割方法

	
	
	
	
	自动气割
	手工气割

	
	
	
	
	厚度（δ）

	
	
	
	
	≤30
	＞30
~50
	＞50
~120
	＞120
~180
	＞180
~250
	≤30
	＞30
~50
	＞50
~120
	＞120
~180
	
＞180
~250


	切割角度
	[image: ]
	d±
	Ⅰ
	1.5
	1.5
	2.0
	2.5
	3.0
	--
	--
	--
	--
	--

	
	
	
	Ⅱ
	2.0
	2.5
	3.0
	4.0
	7.0
	2.0
	2.5
	4.0
	6.0
	10

	
	
	
	表中精度偏差一般指ɑ≤30°时的公差
当30°＜ɑ≤45°时，其公差增大至1.5倍
	

	切割角度
	[image: ]
	β≤15°
	D±
	所有精度
	2.5
	2.5
	2.5
	2.5
	2.5
	3.0
	3.0
	3.0
	3.0
	3.0

	
	
	
	m±
	所有精度
	4.0
	4.0
	4.0
	4.0
	4.0
	5.0
	5.0
	5.0
	5.0
	5.0

	
	
	β＞15°~30°
	D±
	所有精度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m±
	所有精度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β＞30°~45°
	D±
	所有精度
	2.0
	2.5
	2.5
	2.5
	2.5
	3.0
	3.0
	3.0
	3.0
	3.0

	
	
	
	m±
	所有精度
	2.0
	2.5
	2.5
	2.5
	2.5
	3.0
	3.0
	3.0
	3.0
	3.0



5.4.9  焊缝坡口气割后，边缘的毛刺、熔渣及凹凸不平等均应仔细清除、打磨，对非焊接切割表面上的裂纹、凹陷，必须焊补修平。
5.4.10  针对 FCM 板的坡口，禁止采用火焰切割，应采用机械加工成形。
[bookmark: _Toc208760902][bookmark: _Toc208757467]5.5  矫正
5.5.1  矫正方式：钢材的矫正一般在室温状态下用辊式矫正机或油压机进行。对于一般结构用钢板，也可放在平台上用平锤矫正。
5.5.2  钢材的矫正一般在室温状态下进行，弯曲度较大的钢材，碳素结构钢应加热到 900℃～1000℃ 时矫正；低合金结构钢应加热至 700℃～800℃ 时矫正；当钢材的温度在 200℃～500℃ （兰脆温度）时，禁止对钢材进行任何形式的打击。
5.5.3  钢板的平面度经矫正后应达到表 13 的要求。
表 13  矫正钢板的平面度要求                  单位为毫米
	钢板厚度
	平面度
	简图
	测量工具

	6<δ<20
	<2
	[image: ]
	
1米直尺

	20<δ<30
	<1.5
	
	

	>30
	<3
	
	


5.5.4  型钢的形状误差经矫正后应符合表 4 的规定。型钢经冷加工后的形状误差则另作别论。
[bookmark: _Toc208757468][bookmark: _Toc208760903]5.6  锯切
5.6.1  凡重要构件或装配尺寸要求较严的型钢应优先考虑锯切。
5.6.2  钢的锯切面斜度 ɑ 不得超过 5 mm，见图 2 和图 3 。
[image: 1752836937801]
图 2                                       图 3
[bookmark: _Toc208760904][bookmark: _Toc208757469]5.7  钻孔
5.7.1  一般适用于 Φ50 mm 以下，粗糙度≤ 25 μm 的孔及各种漏水孔,一次钻孔。
5.7.2  当图纸未注出钻孔孔径公差时，一般按表 14 精度要求。
表 14  钻孔孔径允差                      单位为毫米
	尺寸范围
	≤3
	>3~10
	>10~18
	>18~30
	>30~50

	允差
	+0.25
	+0.3
	+0.43
	+0.52
	+0.62


5.7.3  钻孔中心与划线中心偏差≤0.5 mm 。
5.7.4  当图纸未注明钻孔中心距公差时，一般其偏差不得超过 ±1.5 mm 。
[bookmark: _Toc208760905][bookmark: _Toc208757470]5.8  轧圆
5.8.1  厚度δ≤40 mm钢板可在室温状态下轧圆加工。
5.8.2  初轧弯曲成型的筒体尺寸偏差按表 15 。卷筒等设计图上有圆度要求时，应经必要的复校圆加工，直至符合圆度要求。
表 15  初轧弯曲成型的筒体尺寸               单位为毫米
	外径
	公差

	DH
	直径偏差△DH
（△DH=|A-B|）
	周长公差
	表面凹凸量C
	筒壁壁厚

	
	
	
	
	＞10~18
	＞18~30
	＞30

	
	
	
	
	圆度|A-DH|/2

	≤400
	2.0
	±6.3
	1.2
	1.5
	1.5
	1.0

	＞400~500
	2.5
	±8.0
	1.5
	2.0
	1.5
	1.0

	＞500~630
	3.0
	±10.0
	2.0
	2.5
	2.0
	1.5

	＞630~800
	4.0
	±12.5
	2.5
	3.0
	2.5
	2.0

	＞800~1000
	5.0
	±16.0
	3.0
	4.0
	3.0
	2.5

	＞1000~1250
	6.0
	±19.0
	3.5
	5.0
	4.0
	3.5

	＞1250~1600
	7.5
	±23.0
	4.0
	6.0
	5.0
	4.0

	＞1600~2000
	9.0
	±28.0
	4.0
	7.0
	6.0
	5.0

	＞2000~2500
	11.0
	±34.5
	5.0
	8.0
	7.0
	6.0

	＞2500~3150
	13.0
	±40.0
	5.0
	10.0
	8.0
	7.0

	＞3150~4000
	15.0
	±47.0
	6.0
	12.0
	9.0
	8.0

	＞4000
	17.0
	±50.0
	7.0
	14.0
	10.0
	10.0

	符号图示
	[image: ]


5.8.3  工件轧圆弯折线的偏移量△、轧后两侧弹回最大距离 △1 和轧圆时两端允许过量 △2 应符合表 16 的规定。
表 16  轧圆折边、回弹、过量允差              单位为毫米
	R
	≤500
	＞500~1000
	＞1000

	△
	5
	8
	13

	△1
	10
	30
	50

	△2
	25
	80
	100

	符号图示
	[image: ]


5.8.4  轧圆扭曲度应符合表 17 的规定。
表 17  轧圆扭曲允差                       单位为毫米
	R
	≤500
	＞500~1000
	＞1000

	P
	6
	10
	13

	H
	6
	10
	13

	符号图示
	[image: ]


5.8.5  初轧经焊接再复圆时，筒体的圆度如果图纸上无要求的，可按表 18 的规定。
表 18  复轧圆后筒体圆度允差               单位为毫米
	壁厚
	公称直径
	允许偏差
	周长误差（外圆）
	简图

	δ≤6
	D＜1500
	
	
	[image: ]

	
	D≥1500
	
	
	

	δ＞6
	
	
	


[bookmark: _Toc208757471][bookmark: _Toc208760906]5.9  成型弯曲
5.9.1  钢材的成型弯曲，其弯曲半径符合下列情况时，则可冷弯。
a）  钢板：弯曲半径R应满足表 19 的规定。
表 19  钢板弯曲半径                   单位为毫米
	工作厚度δ
	≤10
	>10~25
	>25~30
	>30

	弯曲半径R(内径)
	碳素结构钢
	1.0δ
	1.5δ
	2.0δ
	3.0δ

	
	低合金结构钢
	1.5δ
	2.0δ
	3.0δ
	5.0δ

	注：表中数值是弯曲线垂直于板材终轧方向的，若平行于终轧方向，则宜乘以 1.5 倍。


b）  型材（碳素结构钢）：截面尺寸符号见图 4 。
[image: ]
图 4  型钢截面尺寸符号
1）  工字钢：弯曲半径R≥25 H 或R≥25 B (随弯曲方向而定)
2）  槽  钢：弯曲半径R≥25 H 或R≥45 B (随弯曲方向而定)
3）  角  钢：弯曲半径R≥45 B (不等边角钢随弯曲方向而定)
注：低合金结构型钢的弯曲半径为碳素结构钢1.5倍，即R′=1.5R。
5.9.2  当弯曲半径小于表 10 规定值时，则应进行热弯，其热弯温度为900℃～1100℃，弯曲终止温度不得低于700℃。
5.9.3  圆管的弯曲半径R≥3d (d 为圆管外径)
5.9.4  管子的弯曲半径偏差、圆度、波纹深度应符合表 20 的规定。
表 20  管子弯曲允差                                     单位为毫米
	类别
	管子外径d
	简图

	
	≤30
	38
	50
	60
	76
	89
	102
	108
	146
	168
	219
	

	弯曲半径R的允差值
	=75~125
	±2
	±2
	±3
	±3
	±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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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00
	±1
	±1
	±2
	±2
	±3
	—
	—
	—
	—
	—
	—
	

	
	＞300~400
	—
	—
	—
	—
	—
	±5
	±5
	±5
	±5
	±5
	±5
	

	
	＞400~1000
	—
	—
	—
	—
	—
	±4
	±4
	±4
	±4
	±4
	±4
	

	
	＞1000
	—
	—
	—
	—
	—
	±3
	±3
	±3
	±3
	±3
	±3
	

	在弯曲半径处的圆度a或b(用两点法测量)
	=75~100
	1.5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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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25
	1.3
	1.5
	—
	—
	—
	—
	—
	—
	—
	—
	—
	

	
	＞125~60
	1.2
	1.3
	1.8
	—
	—
	—
	—
	—
	—
	—
	—
	

	
	＞160~200
	0.8
	1.0
	1.5
	—
	—
	—
	—
	—
	—
	—
	—
	

	
	＞200~300
	—
	1.0
	1.4
	1.8
	—
	—
	—
	—
	—
	—
	—
	

	
	＞300~400
	—
	0.8
	1.3
	1.5
	2.3
	3.0
	—
	—
	—
	—
	—
	

	
	＞400~500
	—
	—
	—
	1.2
	2.0
	2.5
	3.5
	4.0
	—
	—
	—
	

	
	＞500~600
	—
	—
	—
	0.9
	1.5
	2.0
	3.0
	3.5
	3.6
	—
	—
	

	
	＞600~700
	—
	—
	—
	0.8
	1.2
	1.6
	2.5
	3.0
	3.3
	3.8
	—
	

	
	＞700
	—
	—
	—
	0.6
	1.0
	1.3
	1.8
	2.0
	2.5
	3.8
	3.5
	

	弯曲处波纹深度C
	—
	1.0
	1.5
	1.5
	2.0
	3.0
	4.0
	5.0
	6.0
	7.0
	8.0
	[image: ]








[bookmark: _Toc208760907][bookmark: _Hlk201940147]6.  结构组装
[bookmark: _Toc208760908][bookmark: _Toc208757473]6.1  装配
6.1.1  装配前全部零件须经检验合格。
6.1.2  装配后焊接接缝的间隙及两个焊接件相互位置公差应符合表 21 的规定。
表 21  装配间隙及位置允差                 单位为毫米
	序号
	接缝类型
	偏差名称
	允差偏差值

	

1
	[image: ]
	根部间隙偏差
	d≤c±1,c为标准间隙

	
	
	边缘高度偏差 e
	e≤0.1薄板厚度，且≤3mm

	

2
	[image: ]
	搭接间隙 d
	d≤1.0

	
	
	搭接长度偏差 △L
	-5≤△L≤5

	

3
	[image: ]
	T 形接头熔透间隙 d
	d≤1.5

	

4
	[image: ]
	翼缘倾斜 h
	h≤10

	
	
	翼缘与垂直腹板的位移 S
	S≤3

	


5
	[image: ]
	型钢高度偏差 △h
	型钢号≤25时，△h≤1

	
	
	
	型钢号>25时，△h≤1.5

	
	
	型钢中心偏差 △S
	△S≤1/100S

	

6
	[image: ]
	十字接头根部间隙 d
	d≤1.5

	
	
	十字接头错位 S
	S≤0.3ẟ，且≤6mm

	

7
	[image: ]
	垫板装配间隙 d
	d≤1.0

	

8
	[image: ]
	垫板装配间隙 d
	d≤1.0

	
注：1.对厚度大于等于 70 mm 的钢板，如果组装后根部间隙不紧密，则达不到公差要求；如果能使用打底焊或适当的衬垫材料，则根部间隙可适当放宽（≤6 mm ）但应增加角焊缝的焊脚，增加值等于根部间隙值。
    2.对于FCM的自由边位置，严禁焊接附件。



6.1.3  坡口焊接头剖面尺寸若超出图 5 所列公差值，应经设计和工艺工程师同意回用或修改。
[image: ]  [image: ][image: ]
（A）无衬垫-不清根       (B)有衬垫-不清根       (C)无衬垫-清根
注：a- 坡口角度；R- 根部间隙；f- 钝边高度，所示坡口形状仅为示意图
图 5  坡口焊接头的组装时的加工公差
6.1.3.1  根部间隙超过图 5 的允许值，但≤2倍较薄工件厚度或 20 mm (取其小者),焊接前经设计和工艺工程师同意，可以焊补修正到尺寸。
6.1.3.2  管材坡口焊接头的截面尺寸及根部间隙公差应符合表 22 的规定。
表 22  管材接头截面尺寸及根部间隙公差       单位为毫米
	焊接方法
	接头钝边
	无钢衬垫的接头
	接头坡口角度 °

	SMAW（手工电弧焊）
	±2
	±2
	±5

	GMAW（气体保护焊）
	±1
	±2
	±5

	FCAW（药芯焊丝电弧焊）
	±2
	±2
	±5


6.1.4  在拼板装配中，板缝间隙过大时：
a)  间隙连续超差长度小于 20 mm 时，间隙超过图 6 的允许值，但 ≤ 2 倍较薄工件厚度或 20 mm (取其小者),焊接前经设计和工艺工程师同意，可以焊补修正到尺寸。
b)  间隙连续超差长度大于 20 mm，或者间隙超差长度累计超过整条焊缝长度的 10% 时，应出具质量事故报告，并由设计工程师审核确认采取修补或者报废，并出具质量事故处理意见，归档存底。
c)  超差严重而又不能补焊时，由设计工程师出整改方案。
6.1.5  应把待焊的构件对准，在焊接完成前用夹具和固定装置加以定位固定。固定时应留出适当的余量抵消翘曲和收缩。
[bookmark: _Toc208760909][bookmark: _Toc208757474]6.2  拼板接缝位置关系
6.2.1  工艺拼板接缝位置应符合设计图上的要求，如果设计图上没有指定拼缝位置，不能以材料利用率作为判定的依据，应按下述规定执行。
6.2.1.1  “十字”交叉焊缝不强求错开。在有条件错开时，相邻焊缝宜符合表 23 的规定。
表 23  交叉焊缝的限制
	
板厚 δ (mm)
	
a (mm)
	
[image: ]

	δ≤16
16<δ≤60
δ>60
	≥150
≥300
≥400
	



6.2.1.2  拼缝与横隔板、折角线以及相互垂直拼缝，不强求错开，但二次焊接位置的拼缝需进行二次探伤，防止焊缝内部因二次焊接导致缺陷。在有条件错开时，间距宜≥ 150 mm，见图 6 。
[image: ]
图 6  拼缝与横隔板、折角线及相互垂直拼缝的间距
6.2.1.3  T 形小车承轨梁等有严格平直度要求的构件，两段梁之间翼板与腹板的对接缝不宜错开。每段预制的 T 形钢内部翼板对接缝和腹板对接缝可以错开，但不强求。不允许两段 T 形小车承轨梁对接缝与承载承轨梁的箱型结构梁面拼缝位于同一截面。
6.2.1.4  箱形构件的侧板拼接长度不应小于 600 mm 。
6.2.2  不同板厚的板材对接时，单边厚度差≥4 mm 的，应在厚板上制作过渡斜坡，此斜坡的斜率应≤1:4，斜坡偏差尺寸按表 32 执行。尽量采用机械加工(铣边加工)制作斜坡，斜坡长度≤ 60 mm 时，也可以用火焰切割制作，切割后应对表面进行处理，表面粗糙度≤25μm。6.2.3  宽度不相等的对接接头承受拉应力时，应将两边错口制作成斜坡平滑过渡，如图纸上无规定，此斜坡相对任一边的斜率应按≤1:4 ,或者作成圆弧过渡，其最小半径为 600 mm,并在对接接头中心与较窄部件边相切，屈服强度σₛ≥ 620 MPa 的高强钢应采用圆弧过渡，见图 7 。
[image: ][image: ]
注：这种圆弧过渡对屈服强度≥ 620 MPa 的钢材是强制性要求，供所有其他强度钢材选择。
图 7  宽度的过渡(周期荷载非管材结构)
6.2.4  拼板焊接必须按先拼短焊缝，矫平后，再拼焊长焊缝的原则，其焊接顺序可参考图 8 所示顺序。
[image: ]
拼接顺序①→②          拼接顺序①→②
图 8  拼板顺序
6.2.5  引(熄)弧板应按如下规定：
a)  拼板焊接前必须加装引(熄)弧板，使焊缝在加装的引(熄)弧板上引弧和终止，引(熄)弧板强度不应大于被焊钢材强度，且应具有与被焊钢材相近的焊接性。
b)  引(熄)弧板规格宜为 80×100 mm，当拼接厚板时，需要相应加大引弧板和熄弧板的尺寸。引(熄)弧板上焊缝延伸长度不小于 40 mm。
c)  引(熄)弧板宜采用火焰切割、碳弧气刨或机械等方法去除，去除时不得伤及母材并将割口处修磨至与焊缝端部平整。严禁使用锤击去除引弧板和引出板。
d)  引(熄)弧板要有和对接的坡口相同的形状，以便于引弧和施焊。
[bookmark: _Toc208757475][bookmark: _Toc208760910]6.3  定位焊
6.3.1  定位焊操作必须由持有焊工资质的人员进行。
6.3.2  定位焊的焊材材质、焊接质量应保持与设计焊缝同样的质量要求，定位焊焊脚尺寸不小于 3 mm、不超过 2/3 设计焊缝的焊脚尺寸，长度不应小于 40 mm，间距宜为 300～600 mm，不允许存在裂纹、夹渣和其他缺陷，但下列情况除外：
a)  有连续埋弧焊熔合的单道定位焊，预热不是强制性的。
b)  咬边、未填满弧坑和气孔等类缺陷，在最后进行埋弧焊前可不必清除。
6.3.3  最后要熔入正式焊缝的定位焊应采用符合正式焊缝要求的焊接材料施焊，焊后应彻底清除熔渣，多道定位焊时，应在端部做出台阶。
6.3.4  定位焊交叉部位应错开约 50 mm，见图 9 。
[image: ]
图 9  交叉焊缝处的定位焊要求
6.3.5  要求定位焊表面均匀、无遗漏、无裂纹及＞0.8 mm 的咬边，表面应无肉眼可见的气孔。
6.3.6  定位焊必须与母材熔合，不应有＞2.0 mm 的夹杂。
[bookmark: _Toc208760911][bookmark: _Toc208757476]6.4  预制组件
6.4.1  对组合构件尽量拆分成独立的小部件(预制组件),预制组件在车间内焊接、矫正后进行装配。
6.4.2  工字梁组件应符合如下规定：
a)  工字梁组装时必须在平整的平台或水平胎架上进行，应按 6.3 要求定位焊。
b)  在专用的“船形”胎架上采用埋弧焊工艺施焊，“船形”胎架 45°放置，见图 10 。

[image: ]
图 10  工字梁焊接位置
c)  焊后产生的角变形采用型钢矫正机矫正，见图 11 。纵向弯曲的扭曲变形，可以采用火焰矫正。或翼缘板预先反变形后，装配焊接。
[image: ]
图 11  工字梁焊后角变形矫正或反变形装配焊接示意图
6.4.3  箱形梁组装应遵循以下基本程序：
[bookmark: _Hlk208303268]a）  装底板：底板在胎架上定位，底板上应标明所有基准线、检测线、装配线，见图 12a 。
b）  装横隔板（有纵向筋的应预装焊好）:以横隔板中心线定位，不允许以一侧装配线定位，装配线仅作参照，见图 12b 。
c）  装腹板：腹板应以腹板装配线定位并且垂直于底板，不允许迎合横隔板尺寸偏差紧贴横隔板而导致腹板平直度的装配偏差。允许腹板与横隔板焊缝根部留有符合表 21 的装配间隙规定。为保持形状，可以在横隔中用“马”定位，见图 12c 。
d）  箱体内部焊接：开口处留 H/4 的位置不焊，焊接顺序参照图 12d 。
e）  装面板：面板的定位与腹板相同，如果面板平整度较好，不应强制压致横隔板使其贴近，可以留有允许的间隙。如果间隙超过标准则应按表 23 各项中加注部分修补。合理的焊接顺序见图 12e 。
f）  矫正：对焊接造成的角变形和整体弯扭变形进行火焰矫正，由于一般箱体内的横隔板厚度较小，焊缝热影响区范围较小，所以应注意火焰矫正的区域不宜过大。一般加热区域不应超过隔板厚度的 3 倍，见图 12f 。火焰加热的区域过大，反而会造成角变形的加大。
[image: ]
a 底板定位                                  b 装横隔板

[image: ]
c 装腹板                                   d 箱体内部焊接

[image: ]
e 装面板                                     f 矫正
图 12  箱形梁组装示意图
6.4.4  横隔板框架结构应按如下规定。
6.4.4.1  横隔板主要有加筋板和不加筋板两种，横隔板是保证构件形状的重要零件，应重视其尺寸精度和形状。
6.4.4.2  除图纸有明确规定处，横隔板允许拼接。拼接形式如图 13 ,焊缝位置不能在 R 圆弧的切点之内。
[image: ]
图 13  横隔板拼接示意图
6.4.4.3  横隔板对接焊缝必须熔透，除图纸有明确规定外，一般不用探伤。
6.4.4.4  从横隔板拼装到焊接必须有工装夹具来保证形位精度。要严格控制几何尺寸偏差≤ 2 mm 。
6.4.4.5  如果个别横隔板的尺寸偏差＞2 mm 、但≤5 mm ，经工艺部经理和质检主管同意可以修整，包括修边和焊补。
6.4.4.6  所有圆弧切割边应打磨光洁。
6.4.4.7  焊缝过焊孔的半径R20-R25。
[bookmark: _Toc208757477][bookmark: _Toc208760912]6.5  组装用工艺马板
FCM 板不允许焊马板定位。必要时应采用 C 型夹具等其他手段。
[bookmark: _Toc208757478][bookmark: _Toc208760913]6.6  装配基准和检测线、余量线
6.6.1  组装所使用的基准一般是构件的中心线，包括X、Y、Z  3 个方向。如果为便于施工采用底板或腹板为基准，应与中心线为基准不相矛盾。
6.6.2  如果组装的基准线在组装后不便测量，应另标出永久检测线。
6.6.3  装配基准应与机加工划线基准相统一。
6.6.4  余量线应在构件上保留（原零件上已标清）,余量线只在大组装尺寸线相吻合时才能作为切割线，一般只作参考用。
6.6.5  所有余量在大组装之前均应保留。
[bookmark: _Toc208757479][bookmark: _Toc208760914]6.7  构件
6.7.1  各种箱形梁、工字梁、筒体及其他各类基本构件，如图纸、订货技术要求和工艺文件没有注明制造公差时，焊接成形后的结构件及有相关配合件时，其线性尺寸误差应符合表 24 的规定。
表 24  各类基本构件焊后线性尺寸允差           单位为毫米
	公称 尺寸
	>30
~
120
	>120
~
315
	>315
~
1000
	>1000
~
2000
	>2000
~
4000
	>4000
~
8000
	>8000
~
12000
	>12000
~
16000
	>16000
~
20000
	>20000

	外形
	±2
	±2
	±3
	±4
	±6
	±8
	±10
	±12
	±14
	±16

	相关
	±1
	±1
	±1.5
	±3
	±4
	±5
	±7
	±8
	±9
	±10


6.7.2  构件的基准线应作钢印标记永久保留。对容易变形处应采取措施固定基准线。
6.7.3  焊接成型后的结构件其形状和位置偏差，如图纸、订货技术要求和工艺文件无规定时，应符合表 25 的规定。
表 25  构件形状和位置允差                 单位为毫米
	序号
	类型
	检验项目
	适用范围
	允许公差

	1
	[image: ]
	构件直线度
	垂直方向
	AB
	

	
	
	
	
	CDE
	

	
	[image: ]
	
	水平方向
	A
	

	
	
	
	
	BCDE
	

	2
	[image: ]
	梁上拱偏差△F
	ABCDE
	
F为图纸规定拱度

	3
	[image: ]
	箱型梁、工字梁扭曲度c
	ABCDE
	构件长度L
	c

	
	
	
	
	≤5000
	≤ 4

	
	
	
	
	5000<L≤10000
	≤ 6

	
	
	
	
	10000<L≤20000
	≤ 8

	
	
	
	
	20000<L≤30000
	≤ 10

	
	
	
	
	30000<L≤50000
	≤ 15

	4
	[image: ]
	箱型梁、工字梁腹板垂直度偏差h
	A
	
	此值在筋板或节点处测量

	
	
	
	B
	

取小者
	

	
	
	
	CDE
	
	

	5
	[image: ]
	工字梁翼缘板翘曲度f
	ABCDE
	

取小者
	f值在筋板处测量

	
	
	箱型梁上翼缘水平翘曲度
	A
	
	f＇值在筋板处测量

	
	
	
	BCDE
	
	

	6
	[image: ]
	轨道中心线与腹板中心线位置偏差 (S=a-b)
	CDE
	
δ为腹板厚度

	7
	[image: ]
	相配梁高度差△H
	AB
	

取小者
	在筋板处测量

	
	
	
	CDE
	

取小者
	

	8
	[image: ]
	构件尺寸偏差△L
	ABCDE
	时，

	
	
	
	
	时，

	
	
	对角线偏差
	ABCDE
	时，

	
	
	
	
	时，

	
	
	
	
	关联：,


	9
	[image: ]
	筒体对接厚度错位e
	AB
	，
取小者
为圆筒壁厚

	
	[image: ]
	筒体对接中心偏差c
	AB
	
为圆筒壁厚

	
	
	
	C
	
为圆筒壁厚

	10
	[image: ]
	翘曲变形量e
	ABCDE
	L
	e

	
	
	
	
	≤2000
	

	
	
	
	
	2000＜L≤5000
	

	
	
	
	
	5000＜L≤15000
	

	11
	[image: ]
	箱型梁、工字梁腹板平面度f
	A
	用1m直尺检查:
a）在受压1/3H区域内，且相邻筋板间凹凸不超过一处，f≤0.6δ
b）在其余区域内，f≤1.2δ

	
	
	
	BCDE
	用1m直尺检查:
a）在受压1/3H区域内，且相邻筋板间凹凸不超过一处，f≤0.7δ
b）在其余区域内，
,且

	12
	[image: ]
	箱型梁、工字梁翼缘板平面度1m内的f，整体,加劲肋之间f
	ABCDE
	用1m直尺检查：f≤3

	
	
	
	
	整体

	
	
	
	
	加筋板之间
	b
	f＇

	
	
	
	
	
	≤500
	≤2

	
	
	
	
	
	500＜b≤2000
	

	
	
	
	
	
	＞20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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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机室围壁平面度
	ABCDE
	用1m直尺检查
	

	
	
	机器房围壁平面度
	
	
	

	
	
	棚顶平面度
	
	
	

	
	
	平台平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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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桁架腹杆轴线对理论轴 线的偏差f1
	ABC
	

	
	
	腹杆的直线度f2
	
	

	
	
	桁架节距偏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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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座耳板垂直度偏差f
	AB
	

	
	
	
	CDE
	

	
	
	支座开档偏 差△B
	AB
	

	
	
	
	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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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兰面角变形f
	ABCDE
	b
	f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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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板偏心度c
	ABCDE
	
	内侧 

	
	
	
	
	
	外侧

	
	
	
	
	
	内侧

	
	
	
	
	
	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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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筋板（隔板）相对位置偏差
	ABCDE
	

	
	
	筋板（隔板）对箱型梁（工字梁）腹板或翼缘板的垂直度
	ABCDE
	箱型梁
	

	
	
	
	
	工字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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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通筋板错位量
	ABCDE
	  最大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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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形连接处三板交点错位量
	A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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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DE
	在带有轴向应力的构件上不允许有螺栓或焊接形式的偏心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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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DE
	

	注：A:港口门座起重机
B:船厂门座起重机
C: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D:轮胎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
E: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



6.7.4  除表 25 所列基本构件外的其他焊接成型后的结构件其形位公差(平面度、直线度、平行度等)表 26 规定。
表 26  其他构件形位公差              单位为毫米
	公称尺寸
	>30
~120
	>120
~315
	>315
~1000
	>1000
~2000
	>2000
~4000
	>4000
~8000
	>8000
~12000
	>12000
~16000
	>16000
~20000
	>20000

	形位公差
	1
	1.5
	3
	4.5
	6
	8
	10
	12
	14
	16


6.7.5  为保证焊接成形后外形尺寸和相对位置尺寸达到表 25 和表 26 的允许值，结构件装配完成后，在焊接成形之前，应严格按图纸对构件的几何尺寸、零件位置等进行检验。
[bookmark: _Toc208760915]7  焊接及机加工
[bookmark: _Toc208760916][bookmark: _Toc208757481]7.1  一般要求
7.1.1  焊工应经专门培训合格后，方能担任焊接工作。对担任焊接重要结构的焊工，必须根据产品技术要求验证合格后才能施焊。所有在产品上施焊的焊接操作人员必须根据项目要求通过了相应的技能评定，取得资质证书，检验人员有权检查所有焊接人员的资格证书。
7.1.2  对焊接机器人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并取得上岗证方可操作；
b)   由机器人实施的焊接，须制定出专门的焊接工艺指导书（WPS）；
c)   对焊接件、焊材、焊接气体逐一检查，并形成记录。
7.1.3  焊接过程中的清理要求包括：
a） 施焊前清理：焊接前，必须清理掉坡口或待焊接区域的铁锈、切割氧化皮、油污、水分或其他污染物；
b） 焊接过程中清理：覆盖前面的焊道前，必须清除所有焊渣，对影响焊接的缺陷及时处理，并同时对焊缝进行擦刷或用其他合适的方法清理干净；
c） 完工焊缝的清理：清除所有完工焊缝的焊渣；对于结构件外表面的飞溅要尽量清除掉，结构件内部的飞溅，也应清除；需进行 UT 检测的焊缝附近的飞溅必须完全清理干净。
7.1.4  焊接环境的要求：对于 GMAW 和 FCAW 方法的外场焊接，必须落实防风措施。天热时，严禁鼓风机对准施焊中的电弧区域。严禁在下述情况下焊接：
a） 下雨、下雪、大雾、大风和环境温度≤ -10℃；
b） 焊件表面潮湿或暴露于雨、雪中；
c） 焊接人员暴露于险恶条件下(如无安全措施时高空施焊)。如无特殊措施不得
进行焊接。
7.1.5  对于下列情况的碳素钢结构件：
a） 焊接成型后厚板结构(δ≥ 50 mm)的返修焊补；
b） 四周线位移和角位移约束、无法自由变形的结构的施焊；
c） 某些特殊的结构在气温≤0℃的低温环境下施焊。
为了避免产品在焊接过程中发生裂纹及脆性断裂，必须根据有关技术要求和工艺文件的规定进行焊前预热和后热保温。
7.1.6  所有焊接必须根据 WPS 上规定的预热要求进行预热，预热温度不得低于 WPS 上规定的最低温度，不同厚度、不同强度的母材组合时，以对预热要求高的厚度和强度的预热温度作为最低预热温度的要求；预热温度系指在每一焊道就要引弧施焊前的温度，亦将要施焊时，待焊接区域不低于要求的最低预热温度。预热的温度范围为焊接点所有方向上 75 mm,如果板材厚度大于 75 mm ,则预热范围根据板厚相应增加。
7.1.7  后热的作用和预热相同；如 WPS 规定后热，则在焊缝完成或焊接暂时停止时，焊缝的温度不低于最低预热温度时进行后热。
7.1.8  对需要进行力学性能试验的重要结构，应焊接试验板，试验板的材质、厚度、坡口型式和尺寸应与工件完全相同。
7.1.9  对接焊应铲除焊根或者采用衬垫来完成。铲除焊根可采用碳弧气刨或机加工等方法。
7.1.10  锤击的要义是将受锤击区域的拉应力转变为压应力，因此，锤击是止裂的有效措施，常常用作焊接或修补焊接中，尤其是拘束度大的情况下的焊接和修补焊接。锤击应小心进行，以防止焊缝金属或母材皱叠或开裂。不得对焊缝根部或表面焊层，或对焊缝边的母材进行锤击。
7.1.11  所有焊缝，应尽量在平焊位置进行焊接。不同的焊接位置，应由相应经过技能考试,具有规定资格的焊工施焊。
7.1.12  所有焊接操作必须根据 WPS 进行；检验人员有权检查所有项目的 WPS 是否已作评定；操作现场必须有适用的 WPS 。
7.1.13  修补焊接必须根据 WPS 进行；焊接修补都是在拘束度大的情况下进行，需严格落实各项工艺措施；对于裂纹的修补，不宜在焊缝处于受载情况下进行；必须首先探明裂纹的范围，落实在端部止裂的措施，然后将裂纹清除，修补时要超出裂纹两端各 50 mm 。裂纹的修补焊接要严格按照工艺进行。
7.1.14  严禁倒拖焊。
[bookmark: _Toc208757482][bookmark: _Toc208760917]7.2  焊接方法
7.2.1  药皮焊条手工焊 ( SMAW )
7.2.1.1  焊条储存方法：
a） 各类焊条必须分类、分牌号并分批号存放，避免混乱；
b） 焊条必须存放在通风良好、干燥的仓库内；
c） 焊条必须垫高≥0.3 m 分桩堆放，达到上下左右空气流通；
d） 焊条堆放应距离墙≥0.3 m ，以防受潮变质；
e） 重要焊接工程使用的焊条，特别是低氢型焊条，最好储存在一定要求温度和湿度的仓库内，通常要求温度＞5℃ ,相对湿度＜60%。
7.2.1.2  焊条使用前的烘干方法：
a） 碱性低氢型焊条在使用前必须烘干，以降低熔敷金属的含氢量。碱性低氢型焊条烘焙温度一般采用300～350℃ ,烘焙 1～2 h。不可将焊条突然放入高温的炉中或突然冷却，以免药皮开裂。应缓慢加热、保温，经烘干的碱性低氢焊条放入 120～150℃ 的低温烘箱中保温存放，随用随取。
b） 酸性焊条要视其受潮情况，在 70～150℃ 烘干 1 h 。存储时间短且包装良好的，使用前一般可不再烘干。
c） 烘干焊条时，焊条堆放层数不能太多(以 1～3 层为好),以免焊条受热不匀和潮气不易排除。
d） 焊接重要结构时，每个焊工应有一个小型焊条保存筒。施工时将烘干后的焊条放入保存筒内以避免焊条再次受潮。
f） 碱性焊条领用量不应超过 4 h的用量。未用完的焊条及时送回焊材库放入保温箱中。放置时间＞8 h 的焊条应再放入高温箱中重新烘焙。回送烘焙一般不超过 3 次，以免药皮开裂。若使用保温桶储存焊条可以使用 8 h。
7.2.1.3  低氢焊条允许暴露于大气的时间见表 27 。
表 27  低氢焊条允许暴露于大气的时间           单位为小时
	焊条
	A
	B

	GB/T 5117
	
≤4
≤9
≤9
	

4<t≤10

	E50XX
E50XXR
E5018M
	
	

	GB/T 5118
	
≤4
≤2
≤1
≤1/2
≤1/2
	
4<t≤10
2<t≤10
1<t≤5
1/2<t≤4
1/2<t≤4

	E50XX-X
E55XX-X
E60XX-X
E70XX-X
E80XX-X
	
	

	注1：A栏：焊条暴露于大气的时间超过本表规定值，必须在使用前再干燥。
注2：B栏：焊条暴露于大气的时间超过试验规定值，必须在使用前再干燥。
注3：全表：焊条必须配给并保存于小筒中或其他小敞口容器中。不强制使用加热容器。
注4：选用的补充标号 R 表明系下述低氢焊条：其已经过焊条药皮暴露于潮湿环境9 h 的含水量试验，
符合GB/T 5117《碳钢焊条》。


7.2.1.4  用于焊接 Q420 及其以上强度钢的焊条限制
当用于屈服强度≥ 420 MPa 钢的焊接时，除 E5018M 和 E50XX4R 以外，任何级别低于 E70XX-X 的焊条，不管是否包装于密封容器中，都必须根据焊材厂家推荐的温度和时间进行烘干。
7.2.2  埋弧焊(SAW)
7.2.2.1  焊丝应包装完好，使用前不应拆封。所用焊丝表面不应有锈迹、油污。焊剂必须干燥且未受污染。需要根据焊材厂家推荐的温度和时间进行烘干。随用随取。
7.2.2.2  对接焊的单面埋弧焊可采用下列任一方法：
a） 在垫板上；
b） 在焊剂层上；
c） SMAW 、GMAW 或 FCAW 封底的。
7.2.2.3  埋弧焊的接缝起始端和终止端应设置引、熄弧板,详见 6.2.5 。
7.2.2.4  对低合金结构钢，为保证缓冷，焊后不急于敲渣、回收焊剂。
7.2.3  气体保护电弧焊( GMAW )
7.2.3.1  焊前工件表面离坡口20 mm 区域应清除水、锈、油等杂物，气体保护焊不宜超过2 m/s。否则应采取有效措施以保障焊接电弧区域不受影响。
7.2.3.2  保护气体应进行干燥处理，以减小焊接过程形成飞溅。
7.2.4  药芯焊丝 CO2 气体保护电弧焊( FCAW )
7.2.4.1  CO₂ 气瓶应安装干燥器和预热器以保证 CO₂ 气体质量和气流稳定。瓶内压力≤1 MPa 时应停止使用，并换瓶。
7.2.4.2  焊丝应包装完好，使用前不应拆封或受损坏。随用随拆封。
7.2.4.3  焊前工件焊接区应无水、锈、油等杂物，并应在避风处或加防风罩施焊，以免破坏气体保护层。
[bookmark: _Toc208760918][bookmark: _Toc208757483]7.3  焊接设备
7.3.1  焊接设备要适合所进行的焊接。
7.3.2  各类焊机上的电流表和电压表需要定期校准。
7.3.3  焊机的接线要可靠、牢固，要定期检查维护，并记录。
[bookmark: _Toc208760919][bookmark: _Toc208757484]7.4  焊缝的钢衬垫
7.4.1  除非合同有特别规定，否则，任何级别的 Q235 或 Q355 板材均可用作衬垫。
7.4.2  衬垫在焊缝长度范围内必须是个整体，不得有接头。
7.4.3  为防止熔穿，对于各种焊接方法，建议衬垫的厚度应符合表 28 的规定。
[bookmark: _Hlk206848714]表 28  衬垫厚度推荐                    单位为毫米
	焊接方法
	最小厚度

	GTAW
	3

	SMAW
	5

	GMAW
	6

	FCAW-S
	6

	FCAW-G
	6

	SAW
	10


[bookmark: _Toc208760920][bookmark: _Toc208757485]7.5  结构焊接工艺要领
7.5.1  焊接方式的选择
7.5.1.1  焊接方式的选择，见表 29 。
表 29  焊接方式的选择
	焊接方式
	手工电弧焊
	埋弧焊
	CO2保护焊(实心)
	CO2保护焊(药芯)
	注

	纵横加强筋
	△
	×.
	√
	√
	—

	箱梁角焊缝
	△
	√
	√
	√
	—

	板对接
	O
	√
	O
	O
	—

	型钢对接
	√
	△
	O
	O
	—

	机房围板对接
	△
	×
	√
	×
	—

	现场大接缝
	√
	√
	×
	√
	—

	小型结构件
	√
	△
	√
	√
	除对接焊

	I字梁
	O
	√
	△单焊道<8mm
	√单焊道<8mm
	船形焊

	注1：√：能使用、×：不能使用、O：打底用、△：少用。
注2：超出上述范围的方式须经工程师认可。
注3：方式的选择须符合最小板厚要求。


7.5.1.1  检查母材材质、坡口及接头规格，是否符合 WPS 中的规定。
7.5.1.2  焊缝区域的预热应按 WPS 规定执行。
7.5.2  角焊缝细节要求
7.5.2.1  由免除评定的 SMAW 、 SAW 、 GMAW (GMAW-S除外)或 FCAW 方法焊成的角焊缝，除加强坡口焊缝用的角焊缝外，角焊缝最小尺寸应符合表 30 的规定。除非设计图规定较大尺寸的焊缝，否则在所有情况下必须应用最小角焊缝尺寸。
表 30  经鉴定合格接头的最小角焊缝尺寸         单位为毫米
	母材厚度(T)a
	角焊缝最小尺寸b

	T≤6
	3c

	6＜T≤12
	5

	12＜T≤20
	6

	T＞20
	8

	a对非低氢焊接法，如不按计算值预热时，T 等于接头较厚件的厚度，必须采用单道焊缝，对低氢方法以及采用防止产生裂纹的工艺的非低氢焊接方法时，T 均等于接头较薄件厚度，这时不规定单道焊缝要求。
b焊缝尺寸无需超过接头较薄件厚度者除外。
c周期荷载结构的最小尺寸为 5 mm。


7.5.2.2  被焊接材料边缘作搭角焊的最大焊缝尺寸按图 14 。
a)  材料厚度＜6 mm 者，应为母材厚度。
b)  材料厚度≥6 mm 者，应较母材厚度小 2 mm,但图纸上标明焊缝需填满全部焊缝尺寸者除外。只要在焊接后焊缝尺寸可精确测量，在如此的焊接状态下母材边缘与焊趾的距离可＜2 mm 。
[image: ]
a） 母材厚度＜6 mm             b） 母材厚度≥6 mm
图 14  搭接接头中沿棱边的最大焊角尺寸
c)  避免在板材边缘焊接，需留出10mm自由边，见图 15 。
[image: ] [image: ][image: ]
图 15
d)  筋板的端部严禁包角。
7.5.2.3  间断角焊缝的长度应≥38 mm ，间隔300～600 mm (图纸未标时)。
7.5.3  纵向加劲肋的对接
一般加劲肋的对接焊采用如图 16 形式。重要构件的加劲肋应全部采用开坡口对接焊透的形式。
[image: ]
图 16  加劲肋的对接焊
7.5.4  网眼板焊接
7.5.4.1  网眼板对接接头如果不在角钢、槽钢等支撑筋板上，应采用对接节点单面焊接，反面衬垫 25×6 的扁钢单面填角焊的形式( 图17 )。
[image: ]
图 17  网眼板对接接头
7.5.4.2  网眼板直交接头、平行接头及斜交接头，采用 25×6 的扁钢沿网眼板的结合面全部单面包角焊填角焊，在接头处有走道框架安装时，可以利用框架进行全部单面填角焊(图 18 ）。
[image: ]
图 18  有走道框架安装时的网眼板接头
7.5.4.3  网眼板与框架焊接时，沿框架纵向每焊 1 个节点空 2 个节点，采用单面填角焊，在框架端部则每个节点全部单面填角焊，见图 19 。
[image: ]
图 19  有框架的网眼板焊接
7.5.4.4  超过表 31 规定范围外的厚度差＞4 mm 时，应在较厚的板上作出单面或双面削薄形式，其削薄长度如图纸无特别标出，应按 1：4 的斜势，见表 32 。
表 31
	较薄板的厚度δ
	2～5
	6～8
	9～11

	允许厚度差( δ1-δ)
	2
	3
	4


表 32  单边厚度差≥ 4 mm 不同厚度版对接的形式
	类 型
	尺 寸 及 图 形

	
单 面 削 薄

	[image: ]

	
双
面
削
薄
	
二板中心一致
	[image: ]

	
	
二板中心不一致
	[image: ]


7.5.5  焊接变形的控制(从焊接顺序考虑)
在进行构件或组合构件的装配和部件间连接时，以及将部件焊接到构件上时，采用的工艺和顺序应使最终构件的变形和收缩最小。根据构件上焊缝的布置，可按下列要求采用合理的焊接顺序控制变形：
a）  对接接头、T 形接头和十字接头，在工件放置条件允许或易于翻身的情况下，先焊接对接接头，并对称焊接，再焊接 T 型接头。
b）  非对称双面坡口焊缝，宜先焊深坡口侧、然后焊满浅坡口侧、最后完成深坡口侧焊缝。
c）  对长焊缝宜采用分段退焊法或与多人对称焊接法同时运用。
d）  宜采用跳焊法，避免工件局部热量集中。
[bookmark: _Toc208760921][bookmark: _Toc208757486]7.6  焊缝质量检验
7.6.1  焊缝质量分为 3 级，各级焊缝检验方法和标准见表 33 。
表 33  焊缝质量分级及检验方法和标准
	焊缝级别
	检验方法
	验收标准

	


I a
	
外部
	VT
	达到表 34 的I级

	
	
	MT c
	达到AWS D1.1第8章要求。

	
	
	PT c
	达到表 34 的I级

	
	
内部
	UT(对接焊缝)
	达到AWS D1.1第8章的要求

	
	
	RT(对接焊缝)
	达到AWS D1.1第8章的要求。

	
Ⅱ b
	外部
	VT
	达到表 34 的Ⅱ级

	
	
内部
	UT(对接焊缝)
	达到AWS D1.1第8章的要求

	
	
	RT(对接焊缝)
	达到AWS D1.1第8章的要求。

	Ⅲ
	外部
	VT
	达到表 34 的Ⅱ级

	注：VT---目检，MT---磁粉检查，PT---渗透检查，UT---超声波检查，RT---射线检查

	a  I 级焊缝的无损探伤仅适用特别重要构件的受拉对接焊缝(如桥式起重机主梁的下翼缘拼缝，门座起重机臂架系统上、下翼缘、腹板拼缝和其他荷载明确的受拉拼缝等)或周期荷载非管材连接的对接焊缝，一般当被探钢材厚度≥12 mm 时，均采用超声波探伤；厚度＜8 mm 时均采用射线探伤；8 mm 或10 mm 的手工电弧焊焊缝除超声波探伤外，需要时还可采用 RT 抽查 5% 焊缝累积长度、并拍片≥ 1 张。
b  Ⅱ 级焊缝的无损探伤一般适用于受压对接焊缝(如桥式起重机主梁的上翼缘拼缝和其他荷载明确的受压拼缝等)或静荷载非管材连接焊缝。
c  当采用目检发现被检焊缝有明显缺陷，并需进一步了解缺陷情况时，可采用磁粉检查或渗透检查的方法作为辅助手段对焊缝评定外观质量等级。



7.6.2  焊缝外部质量目检( VT )可用肉眼(或放大镜)及焊缝尺寸量具进行 100% 检验，检验前应将焊缝表面的焊接熔渣清理干净。检验内容及标准见表 34 。


表 34  焊缝外部质量目检(VT)内容及标准
	序号
	缺陷名称
	简图
	级别
	评级标准

	1
	裂纹
	—
	I、II
	任何焊缝不允许有裂纹

	2
	未熔合
	—
	I、Ⅱ
	相邻焊层之间以及焊缝与母材之间不允许未熔合

	3
	飞溅
	





[bookmark: OLE_LINK3]—
	外表面
	I
	全部清除，无飞溅点

	
	
	
	
	
Ⅱ
	基本清除，在难以清除之处，允许100焊缝长度内有直径 ≤ 1 的飞溅点2粒

	
	
	
	
	不合格
	超过 Ⅱ 级规定

	
	
	
	箱体内表面
	
I
	基本清除，在难以清除之处，允许 100 焊缝长度内有直径≤1 的飞溅点 5 粒

	
	
	
	
	
II
	基本清除，在难以清除之处允许 100 焊缝长度内有直径 ≤ 1 的飞溅点 10 粒

	
	
	
	
	不合格
	超过 Ⅱ 级规定

	4
	咬边
	[image: ]
	I
	△h'≤0.25

	
	
	
	II
	δ≤25，△h'≤0.5
δ>25，△h'≤1.0
且咬边累积长度≤15%焊缝长度

	
	
	
	不合格
	△h'超过 Ⅱ 级规定

	5
	弧坑、焊瘤、烧穿、表面气孔、焊缝间断
	
—
	I、II
	不允许

	
	
	
	不合格
	存在此类缺陷

	





6
	



对接焊缝的余高
	[image: ]
	I
	
增高量
	δ≤12，△h≤2.5
	△h'仅局部有(≤10%焊缝总长)

	
	
	
	
	
	δ>12，△h≤3.0
	

	
	
	
	
	减薄量
	重要结构△h'=0
	

	
	
	
	
	
	一般结构△h'≤0.5
	

	
	
	[image: ]
	Ⅱ
	增高量
	δ ≤12，△h≤3.0
	△h'超过 I 级规定

	
	
	
	
	
	δ>12，△h≤5.0
	

	
	
	
	
	减薄量
	重要结构△h'=0.3
	

	
	
	
	
	
	一般结构△h' ≤1.0
	

	
	
	
	不合格
	△h>3.0 mm △h'超过Ⅱ级规定
	

	7
	角接焊缝的凹度与凸度
	[image: ]
	I
	凸度
(△h)
	K<6，△h≤1.5
	△h'仅局部有(≤10%焊缝总长)

	
	
	
	
	
	K≥6，△h≤2.0
	

	
	
	
	
	凹度
(△h')
	重要结构△h' ≤0.3
	

	
	
	
	
	
	一般结构△h' ≤0.8
	

	
	
	
	Ⅱ
	凸度
(△h)
	K<6，△h≤1.8
	△h' 超过 I 级规定

	
	
	
	
	
	K≥6，△h≤2.2
	

	
	
	
	
	凹度
(△h')
	重要结构△h' ≤0.5
	

	
	
	
	
	
	一般结构△h' ≤1.0
	

	
	
	
	不合格
	△h，△h'超过Ⅱ级规定

	8
	焊缝尺寸的允差*
	[image: ]
	I
	K<6  6≤K<14  K≥14
         
     +1.0   +1.5     +2.0
△K =    
     -0.5    -1.0     -1.5
	 △K 仅局部有(≤10%焊缝总长)

	
	
	
	Ⅱ
	     +1.5   +2.0     +2.5
△K =    
 -1.0    -1.0     -2.0
	

	
	
	
	不合格
	△K超过 Ⅱ 级规定

	9
	焊缝宽度不均匀
	


[image: ]
	I
	δ ≤12，△B≤1，B不允许有突变
δ>12，△B≤1.5，B不允许有突变

	
	
	
	Ⅱ
	δ ≤12，△B≤1.5，B不允许有突变
δ>12，△B≤2，B不允许有突变

	
	
	
	不合格
	△B超过 Ⅱ 级规定

	10
	表面焊高不均匀
	[image: ]
	I、Ⅱ
	在每25焊缝长度内焊高不等量<2

	
	
	
	不合格
	超过 Ⅱ 级规定

	11
	间断焊缝长度允差
	

—
	I
	±5

	
	
	
	Ⅱ
	±10

	
	
	
	不合格
	超过 Ⅱ 级规定

	12
	表面成形包角
	[image: ]
	I
	焊缝应具有均匀的鳞状波纹并在全长上保持一致，端部包角必须饱满

	
	
	
	Ⅱ
	

	
	
	
	不合格
	超过 Ⅱ 级规定

	13
	焊渣
	
	I、I
	均应全部清除干净


*1.  K 为最小角焊缝尺寸时(见下表)，则 I 级的下公差应为(最小尺寸)+0.5， Ⅱ 级下公差为0。
	母材厚度 δ
	δ≤6
	6< δ ≤12
	12< δ ≤20
	δ>20

	最小角焊缝尺寸K
	3(5)
	5
	6
	8


注：a）非一般结构件取括号内数值。
b）在大梁两端的 2 倍翼板宽度的长度内，腹板与翼板的焊缝不允许欠焊(△K=0)。
7.6.3  焊缝截面形状按表 35 要求。
表 35  焊缝截面形状要求
	角焊缝
	对接焊缝

	理想角焊缝剖面形状
	[image: ]           [image: ]
(A) 微凹状               (B)  微凸状
	[image: ]
(A) 等厚度板

[image: ]
(B) 不等厚度板

	
	注：K为要求的焊脚尺寸，C表示凸度，W表示焊缝或焊道宽度。下同。
	

	合格角焊缝剖面形状
	[image: ]            [image: ]
	


焊缝的宽度尺寸为W的表面焊道的凸度C不得超过下表规定数值( mm)
	焊道或各别的表面焊道宽度，W
	最大凸度，C
	任何板厚情况下，C≤3

	W≤8
8<W<25
W≥25
	2
3
5
	


附：不合格焊缝剖面形状
	[image: ]        焊瘤    焊脚不足   焊喉不足
	[image: ]
焊喉不足  厚度过大  咬边过深
	[image: ]
咬边过深   焊瘤
	
[image: ]
凸度过大    焊缝厚度
不足



7.6.4  完工焊缝的打磨按以下规定。
7.6.4.1  合格的完工焊缝表面不须打磨。其他焊缝需打磨的应在图纸中标明，打磨符号及说明见表 36 。
表 36  焊缝打磨符号
	打磨符号
	符号的说明
	对接焊缝
	T型焊缝
	角焊缝

	G0
	焊缝凸起之处磨平
	[image: ]
	[image: ]
	—

	G1
	
将焊缝修整成圆滑形状
	[image: ]
	[image: ]
	[image: ]

	G2
	
焊缝与母材连接处修整成圆滑过渡
	[image: ]
	[image: ]
	[image: ]

	注1：要求齐平的对接接头（ G0 ）表面进行修整时，不得使用较薄母材或焊缝金属的厚度有减薄量≤0.8 mm 或5% 厚度、取较小值；打磨后的余高≤0.8 mm 。
注2：角焊缝的 G1、G2 在修整后焊脚尺寸应不小于标准值或图纸注明的尺寸。


7.6.4.2  对焊缝的打磨仅限于下述情况：
a）  焊瘤；
b）  过大的焊缝余高；
c）  图纸指定焊缝余高必须去除，使焊缝表面与母材平齐的部位。
7.6.4.3  打磨必须注意：
a）  打磨不得伤及母材；
b）  打磨应沿焊缝主应力方向。一般规定，打磨所形成的磨痕垂直于焊缝轴线，而不应沿焊缝轴线和焊趾，如图 20 所示；
c）  应根据不同焊缝缺陷及要求选用适宜的打磨工具及磨头；
d）  打磨时应用力均匀，不得过度打磨。
[image: ]不正确打磨×                     正确打磨√

[image: ][image: ]
不正确打磨×                       正确打磨√
图 20  焊缝打磨应沿焊缝主应力方向示意
7.6.5  焊缝尺寸和焊缝质量，必须符合图纸和技术文件的规定。
7.6.6  如果图纸和技术文件对焊缝尺寸和焊缝质量未作规定时，必须不低于所要求的 Ⅲ 级焊缝质量等级。
7.6.7  对重要受力构件的主焊缝应按标准的 I 级焊缝进行质量检验，其检验部位、检查长度和数量应在图纸和技术文件中规定。
7.6.8  对于起重臂、变幅支座附近、吊耳和图纸特别注明要求探伤的角焊缝均采用 MT 磁粉探伤。
7.6.9  按照图纸要求对焊缝进行UT 、RT 、MT 、PT 等无损检测，如标书、图纸没有特殊要求，检测标准应符合表 37 的规定。焊缝外部质量 MT 磁粉检查或PT渗透检查（优先使用 MT ,检测不到的位置可以使用 PT ），焊缝内部质量 RT 射线检查和 UT 超声波检查按AWS D1.1M第 8 章(检验)规定执行。
表 37  无损检测类别、对象和标准
	检测方式
	探伤类别
	标准(规范)

	超声波
(UT)
	焊缝、母材、轴类
	AWS D1.1M AWS D1.5 ASTM A435M:A578M ZP4501
ASTM A388M
JB/T10559
	EN1712 EN1713 EN1714

	射线 
(RT)
	焊缝
	AWS D1.1M AWS D1.5
GB/T 3323
	EN1435

	磁粉
(MT)
	焊缝
轴类
	AWS D1.1M、D1.5目检
ASTM E709
	EN1290
EN1291

	渗透
(PT)
	焊缝
轴类
	AWS D1.1M、D1.5目检
ASTM E165


7.6.10  经无损探伤，如发现有低于质量标准的缺陷焊缝时，应在缺陷的延伸方向或可疑部位作补充探伤检查（探伤方法与原焊缝要求一致），补查的数量与部位视具体条件而定，但对于 10 m长的焊缝补查的数量应≥ 3 张。如补查合格，则缺陷可修补，如补查不合格，原则上该焊缝应全部铲除重焊，对重焊处必须再检查直至合格为止，但修补次数应≤ 3 次。若经 3 次返修尚未合格，要经技术、检验部门决定是否允许返修。
7.6.11  对重要构件，发现下列情况者，应进行钻孔检查：
a）  无法用超声波及射线进行检测时；
b）  对超声波及射线无损探伤结果需要进一步证实时；
c）  如检验员发现其他现象认为需要进行钻孔检查时，应进行钻孔检查。
7.6.12  如图纸或技术文件规定要进行致密性检验，可按下列方法及要求进行，致密性检验前，焊缝表面应清除干净，不得有焊渣、油污、油漆和严重锈蚀等。
7.6.12.1  气压试验应按以下规定进行：
a）  用压缩空气进行压力试验；
b）  必须在图纸或订货技术要求的压力下进行，一般要求压力值为 0.01 Mpa；
c）  试验时，焊缝外表涂以肥皂水，保持120 min 时间或者按照图纸要求，如焊缝出现气泡时，应铲除重焊，再试验直至合格；
d）  焊缝处于试验压力时，不准敲击、振动以及修补焊缝缺陷。
7.6.12.2  进行煤油试验，在焊缝表面涂上石灰水白粉，在对侧表面涂上大量煤油，如经过 20～30 min 后，白粉表面未出现油渍时合格，若与此相反，则应对有缺陷的地方铲除重焊，再进行试验(用煤油试验时，必须在温度≥5℃ 时进行)。
[bookmark: _Toc208760922][bookmark: _Toc208757487]7.7  焊接结构件的消除应力处理
7.7.1  焊接结构的消应力处理方法和部位应在图纸中作出规定，按相应的消应力工艺文件规定操作。
7.7.2  板厚＞50 mm 的重要焊接构件，焊后若需要消除内应力，可消应力热处理(正火钢在 595～650℃ 之间进行热处理，调质钢热处理温度应低于母材回火温度 20℃ 下进行，TMCP 钢热处理温度不超过 550℃ )或“振动消应力法”消除内应力。
7.7.3  热处理或振动消除应力后的焊接结构件，应由检验部门按图纸或工艺文件重新检验，合格后进行下道工序的加工。
7.7.4  焊接构件的焊后热处理不是焊缝后热，构件的焊后热处理可在需要时随时进行；焊接构件的焊后热处理是因该构件需要进行机械加工，以保证加工后得到稳定的几何尺寸，焊接结构件焊后热处理必须根据文件的规定进行。
[bookmark: _Toc208757488][bookmark: _Toc208760923]7.8  焊接变形的矫正
7.8.1  焊接变形的矫正工艺主要有机械矫正和火焰矫正，施工应根据变形的类型、条件选择合适的方法。
7.8.2  结构件的焊接变形主要有 4 种类型：
a）  整体弯曲；
b）  截面扭曲变形；
c）  角变形；
d）  拼接板、梁主结构腹板及自由边的波浪变形。
7.8.3.  火焰矫正的应用范围如下：
a）  焊接结构件焊后形位公差超过表 24 和表 25 规定的数值时，可采用火焰矫正。
b）  火焰矫正用的加热温度一般≤ 650℃ (暗赤色)。对低合金结构钢，应采用风冷法冷却，严禁水冷。
c）  用火焰矫正结构件变形时，应注意材质、防止淬裂，禁止金属锤击。
7.8.4  火焰矫正的质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碳素结构钢的加热次数宜≤ 5 次，低合金结构钢的加热次数宜≤ 3 次。
b）  经矫正的焊接结构件应力求表面光滑平整，不得有敲击痕迹。
[bookmark: _Toc208757489][bookmark: _Toc208760924]7.9  结构件机加工
7.9.1  划线
7.9.1.1  构件已经完成了所有零件的装配焊接工作，焊缝质量、尺寸形位公差、平整度等检验合格。
7.9.1.2  构件应处于自由状态；划线状态应模拟构件工作状态时的受力情况选择调整零位点的顶升位置。
7.9.1.3  划线前，应对构件表面划线位置进行清理，去除油污、锈蚀和杂质等，确保点位清晰可见。
7.9.1.4  划线时应避免太阳直射。
7.9.1.5  划线完成后，需对照图纸逐项检查，再由质检人员复测。
7.9.2  端部铣平及顶紧接触面加工
7.9.2.1  构件的端部铣平加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7.9.2.1.1  端部铣平后顶紧接触面应有 75% 以上的面积紧贴，用 0.3 mm 塞尺检查，其塞入面积不得大于 25% ,边缘间隙不应大于 0.8 m ，大型箱型构件的内法兰连接面应采用铣平磨光顶紧。
7.9.2.1.2  在铣平构件端面时,应保证铣平端面与构件轴线垂直，端铣平面的平面度、垂直度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38 的规定。
表 38  端部铣平的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1
	两端铣平时构件长度
	±2.0

	2
	两端铣平时零件长度
	±0.5

	3
	铣平面的平面度
	0.3

	4
	铣平面对轴线的垂直度
	L/1500

	注：L为铣平面的测量长度，单位 mm。


7.9.2.1.3  加工后外露的铣平面及顶紧接触面应采取有效防锈措施。
7.9.3  构件销轴镗孔
7.9.3.1  加工完成后，按照图纸检查开档、轴孔孔径、孔距等各尺寸和形位公差，允许偏差符合图纸公差要求，若图纸无公差要求，按自由公差执行。
7.9.3.2  构件长度方向的孔距按照≤±2.0 mm ，若图纸有要求按照图纸要求执行，直线度按照≤±1.0 mm。
7.9.3.4  机加工之后重磅板的偏心度应符合表 25 中序号 17 的规定。
7.9.3.5  销轴及其配合孔的尺寸符合图纸要求，销轴孔同轴度公差宜符合下表 39 的规定： 
表 39  销轴孔同轴度公差要求
	序号
	公称尺寸D（mm）
	公差等级11级时的公差值

	1
	30＜D≤50
	200

	2
	50＜D≤120
	250

	3
	120＜D≤260
	300

	4
	260＜D≤500
	400

	5
	500＜D≤800
	500

	6
	800＜D≤1250
	600

	7
	1250＜D≤2000
	800


7.9.4  螺栓制孔
7.9.4.1  对于螺栓孔精度，A、B级螺栓孔（ I 类孔）应具有 H12 的精度，孔壁表面粗糙度Ra不应大于 12.5 µm ,其孔径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0 的规定。C 级螺栓孔( II 类孔），孔壁表面粗糙度 Ra 不应大于 25 µm,其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1 的规定。按钢构件数量抽查 10% ,且不应少于 3 件。
表 40  A、B级螺栓孔径的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序号
	螺栓公称直径、
螺栓孔直径
	螺栓公称直径
允许偏差
	螺栓孔直径
允许偏差

	1
	10~18
	0.00
-0.18
	+0.18
0.00

	2
	18~30
	0.00
-0.21
	+0.21
0.00

	3
	30~50
	0.00
-0.25
	+0.25
0.00


[bookmark: GB50205-2020_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_57]表41  C级螺栓孔的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项 目
	允许偏差

	直径
	+1.0
0.0

	圆度
	2.0

	垂直度
	0.03t，且不大于2.0

	注：t为钢板厚度。


7.9.4.2  螺栓孔位置，螺栓孔距离自由边或焊缝的距离大于螺栓孔半径。
7.9.4.3  任意螺栓孔距允许偏差 ±0.5 mm 。
7.9.4.4  法兰板贴合面应采用机加工，孔宜采用配对加工并作标记。
[bookmark: _Hlk206857486]7.9.4.5  按照图纸要求倒角，图纸没有要求，根据 GB/T 6403.4-2008 零件倒角与倒圆标准进行倒角、倒圆。（ C 表示45°直角）（R表示45°圆角）与直径相应的倒角 C 、倒圆 R 的偏差值如表 42 。 
表 42  与直径Φ响应的倒角C、倒角R的偏差值          单位为毫米
	Φ
	3
	3~6
	6~10
	10~18
	18~30
	30~50

	C或R
	0.2
	0.4
	0.6
	0.8
	1.0
	1.6

	Φ
	50~80
	80~120
	120~180
	180~250
	250~320
	320~400

	C或R
	2.0
	2.5
	3.0
	4.0
	5.0
	6.0

	Φ
	400~500
	500~630
	630~800
	800~1000
	1000~1250
	1250~1600

	C或R
	8.0
	10
	12
	16
	20
	25


7.9.4.6  制孔后，应清除孔周边的毛刺、切屑等杂物，孔壁应圆滑，应无裂纹和大于 1.0 mm 的缺棱。
7.9.5  加工面的表面粗糙度 Ra 应不大于 25 um，零件边缘的加工深度应不小于 3 mm，零件边缘硬度不超过 HV350 时，加工深度不受此限。
7.9.6  零件应磨去边缘的飞刺、挂渣，使端面光滑匀顺。
[bookmark: _Toc208760925]8  螺栓连接
[bookmark: _Toc208760926][bookmark: _Toc208757491]8.1.  高强度螺栓扭矩系数测试
8.1.1.  高强度螺栓扭矩系数保证期为出厂之日起 6 个月,订货后原则上应根据项目安装及发运装箱计划提前一个月通知供应商发货。出厂超过 6 个月,应及时协商返厂换货或安排重新采购。
[bookmark: _Hlk206858575]8.1.2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使用安装前应按GB/T3098.23、GB/T230.1、GB/T1231的有关规定对每批次高强度螺栓连接副进行扭矩系数测定。
[bookmark: _Hlk206857570]8.1.3  高强度螺栓副安装当天的施工前应安排施工扭矩系数试验,试样应从领用安装批的高强度螺栓连接副中随机选取 3 套规格、等级和批次与安装时相同的螺栓连接副。
8.1.4  同一性能等级、材料、炉号、螺纹规格、长度（当螺栓长度＜100 mm时,长度相差≤15 mm ；螺栓长度＞ 100 mm时,长度相差＜ 20 mm ,可视为同一长度）、机械加工、热处理工艺、表面处理工艺的螺栓为同批；同一性能等级、材料、炉号、螺纹规格、机械加工、热处理工艺、表面处理工艺的螺母为同批；同一性能等级、材料、炉号、规格、机械加工、热处理工艺、表面处理工艺的垫圈为同批。分别由同批螺栓、螺母、垫圈组成的连接副为同批连接副。
8.1.5  连接副的扭矩系数试验在轴力计上进行,每一连接副只能试验一次,不得重复使用。
8.1.6  施加扭矩前应先将多功能测量仪轴向预拉力数值调整至零位,然后根据表 43 、表 44 中轴向预拉力 P 值采用施工时所用扳手将螺栓进行初拧（ 50% 轴向力预拉力）、复拧（ 75% 轴向力预拉力）、终拧（ 100% 轴向预拉力）,分别记录初拧、复拧及终拧时预拉力读数及对应施拧扭矩。
表 43  国标 GB 高强度螺栓预拉力值                单位为KN
	螺栓性能等级
	螺栓公称直径

	
	M12
	M16
	M20
	M22
	M24
	M27
	M30

	8.8S
	45~55
	81~99
	126~1l54
	149~182
	176~215
	230~281
	279~341

	10.9S
	54~66
	99~121
	153~187
	189~231
	225~275
	288~352
	351~429


表 44  美标 ASTM 高强度螺栓设计预拉力转换表            单位为KN
	螺栓公称直径
	M16
	M20
	M22
	M24
	M27
	M30

	预紧轴力最小值
	ASTM A325M  A组
	91
	142
	176
	205
	267
	326

	
	ASTM A490M  B组
	114
	179
	221
	257
	334
	408

	注:相当于 0.7 倍最低抗拉强度螺栓，四舍五入至最接近 KN 值，按照 ASTM 规格标准中对UNC螺纹对 A325M 和 A490M 的要求。


8.1.7  试验时螺栓预拉力值 P 应符合表 43 、表 44 规定范围，超出范围所测扭矩系数无效。 
8.1.8  施拧时施力应连续、均速,垫圈应不发生跟转。
8.1.9  试样螺栓连接副终拧时的扭矩系数值  的计算,见公式（1）:
                                 （1）
式中：
——试样扭矩系数值；
 ——施拧扭矩峰值（N·m）；
——高强度螺栓螺纹的公称直径（mm）； 
——高强度螺栓预拉力峰值（kN）。
8.1.10  试样螺栓连接副扭矩系数平均值  计算，见公式（2）:
                               （2）
式中：
——试样中的扭矩系数总和；
——试样的个数；
——同批试样的扭矩系数平均值。
8.1.11  每批 3 套高强度螺栓连接副扭矩系数平均值应为 0.110～0.150。
[bookmark: _Toc208760927][bookmark: _Toc208757492]8.2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安装
8.2.1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应经安装扭矩系数试验合格后安装。和施工规范要求进行矫正，校正时应采取措施防止结合面损伤，确保摩擦面密贴接触。
8.2.2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安装前，应检查结合面是否按规定方法进行了处理。安装时应对结合面进行清理，浮锈宜用细铜丝刷除去，油污、油漆等应清除干净。
8.2.3  对因板厚公差、制造偏差或安装偏差等产生的接触面间隙，应按表 45 规定进行处理。
表 45  接触面间隙处理
	项目
	示意图
	处理方法

	1
	[image: ]
	t＜1.0mm时不予处理

	2
	[image: ]
磨斜面
	t=(1.0~3.0)mm时将厚板一侧磨成1:10的缓坡,使间隙小于1.0 mm

	3
	[image: ]
	t＞3.0mm时加垫板,垫板厚度不小于3mm,最多不超过三层,垫板材质和结合面处理方法应与构件相同


8.2.4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安装时应不将产品高强度螺栓兼做临时螺栓使用。
8.2.5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安装时,每个节点上应穿入的临时螺栓与引销数量，由安装时可能承担的载荷计算确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应不少于节点螺栓总数的 1/3 ；
b）  应不少于 2 个临时螺栓；
c）  引销穿入数量不宜多于螺栓数量的 30% 。
8.2.6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安装时接头组装定位后宜用引销对准孔位,并在适当位置插入临时螺栓、用板手充分拧紧。打入引销时应不出现栓孔变形,高强度螺栓应在接头板间使用临时螺栓拧紧密贴后穿入。
8.2.7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安装时螺栓应不强行穿入螺栓孔。当螺栓不能自由穿入螺栓孔时宜用直径相同的铰刀或钻头进行修整或扩孔,修整后孔的最大直径应不大于 1.2 倍螺栓孔直径,且修孔数量应不超过该节点螺栓数量的 25% 。为防止钢屑落入板层缝中,修孔前应将四周螺栓全部初拧紧,使板紧密贴后再进行铰孔,应不气割扩孔。修孔时应有施工记录并报监理同意后实施。
[bookmark: _Toc208760928][bookmark: _Toc208757493]8.3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施拧工艺
8.3.1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安装前应按 8.1.6～8.1.10 条规定的安装扭矩系数计算公式来确定安装当天该批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终拧扭矩系数。
8.3.2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终拧扭矩计算，见公式（4）： 
                              （4）
式中:
——施工终拧扭矩（N·m）；
——每批现场测定的扭矩系数平均值，按 8.1.6～8.1.10 试验测得确定；
[bookmark: _Hlk206859168]——高强度螺栓施工预拉力（kN），按表 46 、表 47 分别取用（国标螺栓施工预拉力增加 10% ，美标螺栓施工预拉力增加 5% ）；
——螺栓公称直径（mm）。
表 46  国标 GB 高强度螺栓施工预拉力值               单位为kN
	
螺栓性能等级
	螺栓公称直径

	
	M12
	M16
	M20
	M22
	M24
	M27
	M30

	8 . 8S
	50
	90
	140
	165
	195
	225
	310

	10 . 9S
	61
	110
	170
	210
	250
	320
	390


表 47  美标 ASTM 高强度螺栓施工预拉力值             单位为kN
	螺栓公称直径
	M16
	M20
	M22
	M24
	M27
	M30

	预紧轴力值(最小值的1.05倍)
	ASTM A325  A组
	96
	149
	185
	215
	280
	342

	
	ASTM A490  B组
	120
	188
	232
	270
	351
	428


8.3.3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初拧为终拧扭矩的 50% ，复拧扭矩应为终拧扭矩的 75% 。
8.3.4  初拧或复拧后的高强度螺栓应用颜色在螺母上标记,并应按 8.3.2 条规定的终拧扭矩值进行终拧，终拧后的高强度螺栓应用另一种颜色在螺母上标记。
8.3.5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的初拧、复拧、终拧宜在一天内完成。终拧时,施加扭矩过程应连续、平稳，螺栓、垫圈应不与螺母一起转动，如果垫圈发生转动，应更换高强度螺栓连接副，按操作程序重新施拧。
8.3.6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拧紧到规定的扭矩后应不再使用。高强度螺栓终拧后螺栓头部应露出 2～3 牙,如图 21 。
[bookmark: _Hlk208596208][image: ]
图 21  螺栓露牙要求
8.3.7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应按一定顺序进行初拧、复拧和终拧，原则为由螺栓群中央顺序向外拧紧或由接头刚度大的部位向约束小的方向拧紧，即为按先中间后两边、再对角、同时针方向依次紧固的顺序法则。
8.3.8  几种常见接头螺栓施拧顺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一般接头应从接头中心顺序向两端进行施拧，如图 22 ；
[image: ]
图 22  一般接头的紧固顺序
b）  箱型接头应按A、C、B、D的顺序进行施拧，如图 23 ；
[image: ]
图 23  箱型接头螺栓紧固顺序
c）  矩形法兰板接头应按A、B、C、D的顺序由中间向两边对称进行施拧。圆法兰板接头应按编号1～12的顺序对角、同时针方向顺序进行施拧，如图 24 ；
[image: ]
图 24  矩形、圆形法兰接头螺栓紧固顺序
d）  工字梁接头螺栓应按从右侧上、下翼缘一右侧腹板一左侧上、下翼缘一左侧腹板的顺序进行施拧，如图 25 中①～⑥顺序:工字形柱对接螺栓应按先翼板后腹部顺序进行施拧，如图 25 ；
[image: ]
图 25  工字梁接头螺栓紧固顺序
e）  两个或多个接头应按先主要构件接头、后次要构件接头的顺序施拧。
8.3.9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终拧扭矩检查应在螺栓终拧 1～24 h 内完成。
[bookmark: _Toc208760929]9  涂装
[bookmark: _Toc208757495][bookmark: _Toc208760930]9.1  一般规定
9.1.1  港口机械各部分油漆颜色的规定：
a）  港口机械整体油漆颜色按供需双方约定执行；
b）  机械在工作时或移动时容易碰撞的危险部位应涂上醒目的黄黑(或红白)相间的安全警戒色。黄色与黑色的宽度相等，可为 80 mm、100 mm、120 mm或150 mm 宽。在较小的面上，每种颜色应不少于两道，斜道可与水平面成 45°角。大车行走机构黑黄警戒线倾斜的方向应以机械的中心线为对称轴，呈对称形(图 26 )。采用黄、黑道不够醒目时，可采用红、白道；
[image: ]
图 26  醒目的黄黑相间安全警戒色
c）  产品所采用的外购配套件油漆颜色无约定时，可保持配套件的标配颜色，如电动机、电器控制柜、发动机、减速箱等；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_Hlk206860343]d）  港机产品的安全颜色设计应符合 GB 2893、GB 2894 的规定；
e）  铰点系统、润滑系统、电气穿线管等附件颜色应与所安装位置的主结构颜色保持一致；
9.1.2  不锈钢件、塑料件、铜制件及已经进行标准防腐的构件表面可不涂装。
9.1.3  结构外表面的油漆配套系统设计年限无要求时应按照中等耐久性（ 7-15 年）进行设计，有要求时按约定执行。
[bookmark: _Toc208757496][bookmark: _Toc208760931]9.2  钢结构二次处理(对焊接成型的钢结构)
9.2.1  二次除锈作业前，先清理焊缝周围残存的焊渣和飞溅，钢板表面缺陷，用动力工具打磨棱边和尖角，不规则的焊缝打磨圆滑；咬边和焊缝气孔需补焊并打磨圆滑。尖角和棱边（结构件的自由边、火焰切割边缘、钻孔边缘等）打磨成 R= 0.5～2.0 mm 的圆角，以保证油漆的附着。
9.2.2  二次除锈前结构件表面的油污和水、盐分、灰尘等应清理，油和油脂等污物应用清洗剂清除，表面灰尘和盐分可采用高压淡水冲洗。
9.2.3  用于二次除锈喷砂的磨料，通常为钢丸、钢砂的混合磨料应当干燥、无油污、盐分合格，并除去粉尘杂物。
9.2.4  构件外表面二次除锈采用喷砂（丸）除锈，表面质量应达到 GB 8923.1 的 Sa2.5 级，表面无可见的油、脂或污物，氧化皮、铁锈、涂层及污物等应清除到仅剩轻微的点状或条纹状痕迹的程度。
9.2.5  结构内表面的二次除锈分以下两种情况施工：
a）  对于结构件非封闭内表面，采用喷砂（丸）或打磨除锈。喷砂（丸）除锈表面质量同构件外表面。打磨除锈表面质量应达到 GB8923 中 St3 级，表面无可见的油脂和污垢，且没有疏松的氧化皮、锈和油漆涂层，底材显现部位有金属光泽（允许残留极少量的痕迹）。
b）  对于封闭型箱体内表面，封仓前将内仓清理干净并保持干燥，箱体封闭后对内仓做气密性试验，试验压力为 0.01～0.02 MPa，可不涂装油漆。
9.2.6  油漆出现破坏位置，表面打磨至 St3 级后进行油漆修补。
[bookmark: _Toc208760932][bookmark: _Toc208757497]9.3  油漆的施工和油漆系统
9.3.1  油漆的施工
9.3.1.1  钢结构在二次处理后，通常应在 6 小时内涂装底漆，底漆施工前结构件表面出现闪锈的，应重新冲砂以满足表面处理要求。
9.3.1.2  对于双组份的油漆在使用时按油漆说明书要求混合使用，并在混合后使用寿命时间内使用完成。
9.3.1.3  涂料开罐前检查和确认涂料的品种、牌号和出厂日期，开罐后在使用前检查涂料是否有漆病，涂料过期、变质应禁止使用。
9.3.1.4  在涂装中层漆和面漆之前应先检查前一道涂层表面是否有损坏、漏涂、流挂等现象，并进行处理，以达到规定的质量要求。
9.3.1.5  除了不易喷涂到的地方和不适于进行喷涂的构件（如平台栏杆、舾装支架等）作刷涂和辊涂之外，所有表面宜喷涂施工。
9.3.1.6  对于漆膜厚度难以得到保证的部位：构件边缘、型钢反面及作业困难区，须在每道油漆正式涂装前刷涂或辊涂漆 1～2 遍，在预涂结束后立即开始喷涂，或是等预涂油漆完全干燥后进行大面积涂装。
9.3.2  油漆配套系统
油漆配套系统按供需双方约定执行。
[bookmark: _Toc208757498][bookmark: _Toc208760933]9.4  油漆修补
9.4.1  表面处理
对结构件表面因焊接、火工校正或机械碰撞等造成的涂层破坏，先去除表面油污和松脱的漆层。将被破坏的涂层区域打磨至 St3 级，并留有一定的坡度过渡面（如图 27 所示），然后逐层修补。
[image: ]
图 27  涂层坡度过渡面示意图
9.4.2  油漆修补系统
按被修补位置原油漆系统执行。
[bookmark: _Toc208760934][bookmark: _Toc208757499]9.5  油漆施工的环境条件
9.5.1  空气湿度
底材温度必须>(露点+3℃)以避免钢材表面存在水份，通常底漆与中间漆施工时的空气相对湿度应<85% ，面漆施工时的相对湿度应＜80% ，具体以各油漆型号技术要求为准。
9.5.2  环境温度
油性漆施工时环境温度应在 -5～40℃ 之间，钢材表面温度控制在 -10～50℃ 之间；水性漆施工时环境温应在 5～40℃ 之间，钢材表面温度控制在 5～40℃ 之间。
9.5.3  通风和照明
施工部位应保证良好的照明和通风。特别对在箱体内，必须强制通风，以防挥发性可燃气体遇火星产生爆炸。
9.5.4  灰尘
任何一道油漆施工前都应检查表面是否有灰尘，存在的灰尘可用吸尘器或压缩空气清除，须有洁净无灰尘的表面施工条件。
9.5.5  大风
大风的环境里不应采用喷涂施工。
[bookmark: _Toc208757500][bookmark: _Toc208760935]9.6  涂装质量检查
9.6.1  油漆品质检查
按照合同规定检查供货商的油漆品质符合要求。
9.6.2  涂层表面质量要求
涂层表面无漏涂、流挂、刷痕、针孔、起皱或龟裂等缺陷，表面颜色与规定颜色一致，无干喷雾的颗粒。
9.6.3  膜厚管理
9.6.3.1  湿膜厚度控制：应边检测、边施工，随时调整湿膜厚度以获得较均匀的符合规定膜厚要求的涂层。
9.6.3.2  干膜厚度控制：
a）  所有产品的算术平均干膜厚度应该大于或等于规定厚度；
b）  所有产品的干膜厚度应该大于或等于规定膜厚的 80% ；
c）  如果产品的监测点干膜厚度在规定膜厚 80% 和规定膜厚之间，其数量低于产品监测点总数的 20%，则产品可以接受；
d）  所有产品的干膜厚度最大值不应大于油漆型号技术要求允许厚度。
9.6.4  环境检测
9.6.4.1  用温度仪和湿度仪定时(一般为 2 h )测定施工时的环境温度、湿度，必须达到油漆产品所规定的施工条件时才可进行施工。
9.6.4.2  油漆时的作业环境必须是清洁的，即：无灰尘和油污，被涂装的表面应是干净的。
9.6.4.3  定时检查施工区域确保良好通风，尤其是箱体内部的照明和通风。
9.6.5  漆膜附着力试验
9.6.5.1  在底漆、中层漆和面漆的涂装工作都结束，并且经过涂层养护期后，可以对涂层系统进行粘附力试验，以测定涂层系统与钢板基材间的粘附力。
9.6.5.2  当测试涂层厚度小于 250 μm 时，可用GB/T 9286划格试验，附着力不超过2级即为合格。当测试涂层大于 250 μm 时，可用GB/T 5210拉开法附着力试验，所有测试点粘附力应≥ 3 MPa。拉开法的测试模块以拉下来涂层为准，若没有涂层被拉下来，测试数据无效，应重新选点进行试验。
9.6.5.3  整机可选取不少于 5 个有代表性的点进行粘附力测试，并且有报告记录。
9.6.5.4  因作粘附力测试而被破坏的涂层，应打磨至 St3 级后，按油漆修补系统进行逐层修补，修补的表面应和未破坏的表面具有相同的外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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